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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大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大连地铁五号线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轨道交通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晓辉、张军、马劲航、钟国、刘大金、李世安、余颂、裴世建 、康直、李

赞、陈硕、宋书显、夏天游、佘林辉、赵志强、 唐明、于景操、李敬峰、孙伟超、赵磊、高俊峰、熊

锋、王侨、李耐宾、李凌寒。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大连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东北北路101号

联系电话：0411-81988121

文件起草单位：大连公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自由路168号，大连市沙河口区胜利路186号

联系人：李赞，刘大金

联系电话：0411-88090833，0411-81826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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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测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测技术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岩土工程勘察、海洋水文勘测、

工程测量、工程物探、不良地质条件勘察、钻探与取样、岩土试验与测试等内容。

本规程适用于近岸段及浅海段海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勘察及测量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307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909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5017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

GB 50027 供水水文地质勘察规范

GB 12327 海道测量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 12319 中国海图图式

GB/T 50585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

GB/T 51238 岩溶地区建筑地基基础技术规范

GB/T 50123 土工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66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T 12763.2 海洋调查规范第2部分：海洋水文观测

GB/T 20257.1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1部分：1：500、1：1000、1：2000地形图

图式

GB/T 12898 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

GB/T 17501 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

JTS 131 水运工程测量规范

YS/T 5216 压水试验规程

CH/T 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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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型式轨道上运行的大、中运量城市公共交通工具,是当代城市中地铁﹑轻轨、单轨、自动导

向、磁浮、市域快速轨道交通等轨道交通的统称。

3.2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 urban rail transit in sea area

近岸段及浅海段海域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3.3

海岸线 coastline

海面平均大潮高潮时的水陆分界线。

3.4

近岸段 inshore section

海岸线至水深20m的海区，包括养殖坑塘。

3.5

浅海段 shallow sea section

水深20m～200m的海区。

3.6

水位 water level

观测点处海面相对于某参照面的高差。

3.7

验潮站 tide station
布设于海洋、海岸和感潮河段，用于记录水位变化、分析潮汐特征、确定深度基准面以及用作水位

控制基础的观测站。

3.8

水深测量 Bathymetric Survey
测定水面点至水底的垂直距离和点的平面位置的测量技术和方法。

3.9

多波束探测 multibeam detection
采取广角度发射和多信道接收，获得水下高密度条幅式海底地形数据的探测方法。

3.10

侧扫声纳法 side scan sonar survey

利用声波的反射原理，采用声学换能器向海底发射声波获得海底回波信号，实现海底地貌成像的一

种物探方法。

3.11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利用卫星定位接收机接收卫星导航系统的多颗定位卫星信号确定地面点位置的技术和方法。

3.12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 real-time kinematic

实时处理两个测量站载波相位观测的差分方法，将基准站的载波相位发给用户接收机，进行求差解

算坐标。

3.13

水域地层剖面法 waters stratum section detection

利用弹性波的反射原理，采用地层剖面仪进行水底地层结构和构造探测的一种地震勘探方法，分为

浅地层剖面探测和中地层剖面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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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水域多道地震勘探法 waters multiple traces seismic exploration

对具有波阻抗差异的水底地层或构造，采用人工激发宽频带地震波技术并多次覆盖进行探测的一种

反射波地震勘探方法。

3.15

海洋磁法 marine magnetic prospecting

通过测量地磁场变化，探测海面以下金属或具有磁体物体的空间位置和几何形状的一种物探方法。

3.16

矿山法 mining method

在岩土体内采用新奥法或浅埋暗挖法修筑工程隧道的施工方法。

3.17

盾构法 shield tunneling method

在岩土体内采用盾构机修筑工程隧道的施工方法。

3.18

沉管法 immersed tube method

采用预制管段沉放修筑水底隧道的方法。

4 基本规定

4.1.1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测工作应按设计阶段的技术要求，分阶段开展相应的勘察测量工作，编制

和提交工程勘测成果或报告，勘测工作深度和工作量应与相应设计阶段的工作要求相适应。

4.1.2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测应搜集当地已有资料，针对工程类型、结构形式、施工方法等工程条件

开展工作，资料搜集宜包括下列内容：

a) 气象、水文资料；

b) 地形、水深、航道和岸线变迁等图件与说明，平面、高程控制等资料；

c) 区域和建设场地的基础地质资料和岩土工程勘察资料，包括地貌、地层、地质构造、岩土性

质、地下水、不良地质作用、岩土工程评价等；

d) 地基基础、地基处理、疏浚和填海造陆等设计、测试、施工等资料；

e) 水下构筑物、抛石、沉船、管道、电缆及其他异物分布情况。

4.1.3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甲级，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可按表 1 进行划分。

表 1 场地复杂程度等级划分

分级要素 复杂 中等复杂 简单

水深 ≥20m 5m~20m ≤5m

地形地貌
地形地貌复杂，地形起伏大，

暗礁分布较多，海床冲沟发育

地形地貌较复杂，地形起伏较

大，暗礁分布少，海床冲沟不

发育

地形地貌简单，地形平坦，无暗礁

地层结构
岩土种类多，岩土层结构复杂，

岩土体性质变化大

岩土种类较多，岩土层结构较

复杂，岩土体性质变化较大

岩土种类单一，岩土层结构简单，岩

士体性质变化小

地下水
地层渗透系数强透水及以上，

地下水对工程影响较大

地层渗透系数中等透水，地下

水对工程影响较小

地层渗透系数弱透水及以下，地下水

对工程无影响

不良地质作

用及障碍物

不良地质作用强发育；海底障

碍物对工程影响较大

不良地质作用中等发育；海底

障碍物对工程影响较小

不良地质作用弱发育；海底障碍物对

工程无影响

注1：按照分级要素最高级别划分场地复杂程度等级。

注2：从复杂至简单以最先满足的为准。

4.1.4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岩土工程勘察的场地土类型划分、建筑场地类别划分、地基土液化判别应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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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标准 GB 50909。

4.1.5 隧道围岩基本分级应根据隧道围岩的工程地质条件、开挖后的稳定状态按本规程附录 F执行。

围岩级别应在围岩基本分级的基础上，结合隧道工程特点，考虑地下水状态、隧道埋深及不良地质条件

等必要的因素进行修正。综合隧道拱顶、边墙和隧底部位修正后的围岩分级，分段落确定隧道围岩综合

分级。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应执行国家标准 GB 50307。

4.1.6 结合工程特点及地质条件对工程的影响，勘察报告应评价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提出

防治措施的建议。

4.1.7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勘察应按照国家标准 GB/T 50585 开展岩土工程勘察安全作业与管理。海

上现场作业安全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开展现场工作之前，应搜集和分析工程勘测区域的基础资料，进行现场踏勘，了解自然条件

和工作条件；应进行工作海域危险源辨识，制定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

b) 应健全海上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制定详细的安全工作制度，安全设施和设备应完备；

c) 作业人员应进行海上安全教育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海上作业；特种作业人员应持证上

岗。

4.1.8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测作业应对废弃浆液、油料等生产废弃物和生活垃圾进行收集及集中处理。

4.1.9 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勘察单位向设计单位进行勘察文件交底，在施工前向施工、监理、监测

等单位进行勘察文件交底。

5 岩土工程勘察

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岩土工程勘察应分为可行性研究勘察、初步勘察、详细勘察和施工勘察。

5.1.2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开展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之前，应进行现场踏勘，了解工程场区内的自然

条件和作业条件，分析工程与环境的相互影响，必要时根据任务要求开展工程周边环境专项调查工作。

5.1.3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察应根据不同勘察阶段的目的任务及设计要求，针对线路敷设形式、结构

形式、施工方法等工程条件，编制勘察大纲。勘察工作过程中，可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调整勘察大纲。

5.1.4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察应根据工程场地复杂程度和工程周边环境条件，合理布置勘察工作量，

应查明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岩土工程评价，提供设计和施工所需岩土参数。

5.1.5 水和土的腐蚀性及环境作用等级评价按国家标准 GB 50021 和 GB/T 50476 的有关规定执行。

5.1.6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及成果分析应执行国家标准 GB 50909 相关规定。

5.1.7 根据项目需求，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立三维地质模型。

5.2 可行性研究勘察

5.2.1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针对轨道交通线路方案开展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研究线路场地的地质条件，

为工程可行性研究及线路方案比选提供地质依据。

5.2.2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重点研究影响线路方案的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及关键的工程地质条件。

5.2.3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在搜集已有地质资料和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必要的钻探

与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工作。

5.2.4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搜集工程所在地的气象、水文以及工程线路场地的海洋潮位、航道工程等资料；

b) 搜集区域地质，分析研究区域地质构造及地震资料，评价区域构造稳定性，确定场区地震动

参数，评价场地地震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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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调查工程影响区域内地形、地貌，了解工程区域内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研究场地的

岩土组成、分布情况及工程性质，评价场地稳定性及适宜性，分析设计方案及施工工法的可

行性，提出线路比选方案的初步建议；

d) 分析场区内对方案成立有影响的不良地质条件、海底障碍物等因素，分析其对线路的危害，

提出规避、防治的初步建议。

5.2.5 可行性研究勘察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勘探点数量应满足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和线路方案设计、工法选择等需要；

b) 勘探点宜沿线路布置，当有两条或两条以上比选线路时，各比选线路均应布置勘探点；

c) 勘探点间距不宜大于 1000m，特大桥、大桥的主要墩台部位宜进行勘探工作，海床地质条件复

杂地段应适当加密；

d) 对线路选线和工法研究有重大影响地段应加密勘探点。

5.2.6 可行性研究勘察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勘探孔深应满足场地稳定性、适宜性评价和线路敷设方案、工法比选需要；

b) 地下工程勘探孔深度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小于 30m 或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中等风化、微风化

基岩不小于 8m；

c) 高架工程勘探孔深度应穿透桩端平面以下压缩层厚度；嵌岩桩进入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不

应小于 8m；

d) 遇厚层溶洞、软土、砂土、断裂破碎带等不良地质条件时应适当加深。

5.2.7 主要岩土层应进行取样和原位测试，试验项目和数量应根据线路方案、沿线工程地质和水文地

质条件确定。

5.2.8 可行性研究勘察阶段宜进行海域岩面等高线及障碍物探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初步查清海底基岩顶面高程、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基岩顶板埋深以及海域不良地质构造；

b) 初步查明海底障碍物的位置、形状、类型、分布范围，初步评价对工程的影响。

5.3 初步勘察

5.3.1 初步勘察应在可行性研究勘察的基础上，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敷设形式、结构形式、施

工方法等开展工作，为初步设计提供地质依据。

5.3.2 初步勘察工作应根据场地区域地质构造、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周边环境等条件，采用工

程地质调查、物探、钻探与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勘察方法，对影响线路

布置及施工方法的关键区段应进行重点勘察，提出岩土工程防治和风险控制的初步建议。

5.3.3 初步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初步查明场区海床地形地貌、岩土层结构、岩体风化、地质构造等地质条件；

b) 初步查明各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

c) 初步查明特殊性岩土类型、分布、规模、工程性质，分析其对工程的危害程度；

d) 初步查明场地不良地质作用的类型、成因、分布、规模，分析其对工程的危害程度；

e) 初步查明地下含水层类型及特性；

f) 初步划分隧道的围岩分级和岩土施工工程分级；

g) 初步评价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h) 初步评价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i) 提供初步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对可能采取的基础类型、地下工程开挖与支护方案、地下水

控制方案进行初步分析评价。

5.3.4 地下工程勘探点应根据场地复杂程度和设计方案布置，勘探点间距宜为 100m~200m，在地层变

化较大地段以及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和复杂地层结构发育地段应当加密勘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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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地下工程勘探孔深度应根据地质条件及设计方案综合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性勘探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第四系土层不应小于 30m；在结构埋深范围内如遇全风化、强

风化基岩，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15m；在结构埋深范围内如遇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

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8m；

b) 一般性勘探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第四系土层不应小于 20m；在结构埋深范围内如遇全风化、强

风化基岩，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10m；在结构埋深范围内如遇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

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5m；

c) 遇岩体破碎带时，勘探孔应当穿越破碎带进入稳定岩土层，进入深度应分别满足上述控制性

勘探孔和一般性勘探孔的孔深要求。

5.3.6 高架工程勘探点应根据场地复杂程度和设计方案布置，勘探点间距宜为 80m~150m。勘探点宜结

合墩台布置，特大桥的主桥每个墩台勘探点不宜少于 1个；对其他桥梁，可采取隔墩台或隔墩台交叉布

置勘探点，在海底地形、地层变化较大地段以及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和和复杂地层结构发育地段

应当加密勘探点。

5.3.7 高架工程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墩台基础或桩基础沉降计算和软弱下卧层验算的要求；一般性勘探

孔深度应满足查明墩台基础或桩基持力层和软弱下卧土层分布的要求；

b) 当采用嵌岩桩桩基础时，控制性勘探孔应达到预计桩端以下 3倍～5 倍桩身设计直径，且进入

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不小于 8m；一般性勘探孔应达到预计桩端以下 1 倍～3 倍桩身设计直

径，且进入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不小于 5m；

c) 遇岩体破碎带时，勘探孔宜穿越破碎带进入稳定岩土层，进入深度应分别满足上述控制性勘

探孔和一般性勘探孔的孔深要求。

5.3.8 控制性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2，所有勘探孔均宜采取岩土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

每个工程地质单元主要岩土层的取样数量应不少于 10 件（组），并应满足岩土工程初步评价的要求。

5.3.9 场地和地基地震效应勘察方法和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采用土层剪切波速划分建筑场地类别，土层剪切波速测试应利用场区勘察的勘探孔；

b) 饱和砂土、粉土液化判定应先进行初步判别，当初步判别结果为有液化可能时，应再进行复

判；

c) 软弱黏性土层应当进行软土震陷可能性判别。

5.3.10 初步勘察阶段应进行海域岩面等高线及障碍物探测，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查清海底基岩顶面高程、第四系覆盖层厚度、基岩顶板埋深以及海域不良地质构造；

b) 查明海底障碍物的位置、形状、类型、分布范围，评价对工程的影响。

5.4 详细勘察

5.4.1 详细勘察应在初步勘察的基础上进行，根据工程场地的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针对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线路敷设形式、结构形式、施工方法等开展工作，为施工图设计提供地质依据。

5.4.2 详细勘察应搜集拟建工程的平面图、纵断面图、结构荷载、结构类型与特点、施工方法、基础

形式及埋深、地下工程埋置深度及上覆土层的厚度、变形控制要求、地下水控制方案等资料。

5.4.3 详细勘察应采用钻探与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以及工程物探的综合勘探方法，编制详细的

岩土工程资料。

5.4.4 详细勘察应查明工程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分析评价地基及围岩稳定性，预测

可能出现的岩土工程问题，提出地基基础、围岩加固与支护、地下水控制、周边环境保护方案的建议，

提供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5.4.5 详细勘察应进行下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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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查明场区海床地形地貌、重点查明海沟、海槽的分布范围及形态；

b) 查明场地内岩土层的类型、年代、成因、分布范围、工程特性，分析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

匀性和承载能力，提出基础方案的建议，提供地基变形计算参数；

c) 查明特殊性岩土的特征、成因、分布范围和工程性质，并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d) 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特征、成因、分布范围，分析评价其危害程度及对工程的影响，并提出

治理方案的建议；

e) 判定地下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f) 查明地表水体与地下水体的水力联系，分析地表水体对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

g) 查明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地下水类型、勘察时水位、水质、岩土层渗透系数等水文地质资料，

分析地下水对工程的作用，提出地下水控制措施的建议；

h) 确定场地类别，应进行饱和砂土、粉土液化判别，对软土进行震陷判别。

i) 分析工程建设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提出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

5.4.6 地下工程详细勘察尚应进行下列工作：

a) 查明各岩土层的分布，提供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及地下工程设计、施工所需的基床

系数、静止侧压力系数、热物理指标和电阻率等岩土参数；

b) 在基岩地区应查明岩石风化程度，岩层层理、片理、节理等软弱结构面的产状及组合形式，

断裂构造和破碎带的位置、规模、产状和力学属性，划分岩体结构类型；

c) 对隧道围岩的稳定性进行评价、划分围岩分级，对岩土进行施工工程分级。提出对地下工程

有不利影响的工程地质问题及防治措施的建议，提供隧道设计与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d) 分析地下水对工程施工的影响，预测隧道突水、涌砂、流土、管涌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提

出地下水控制措施和建议；

e) 分析地下水对工程结构的作用，提出抗浮设防水位的建议；

f) 采用盾构法、矿山法、沉管法等施工方法修筑地下工程时，应根据施工工法特点，开展工法

勘察工作，为设计、施工提供所需的岩土工程资料。

5.4.7 高架工程详细勘察尚应进行下列工作：

a) 确定桩基和墩台基础的持力层，提供各岩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地基承载力、变形计算所需

的岩土参数；

b) 岩溶地区应查明基础影响范围内岩溶的发育程度，评价桩基和墩台地基的稳定性，提出防治

措施的建议；

c) 当采用基岩作为墩台基础或桩基持力层时，应查明基岩的岩性、构造、岩面变化、风化程度，

确定岩石的坚硬程度、完整程度和岩体基本质量等级，判断持力层范围内有无洞穴、破碎岩

体或软弱岩层；

d) 查明水文地质条件，评价地下水对基础设计和施工的影响；

e) 查明场地是否存在产生桩侧负摩阻力的地层，评价负摩阻力对桩基的影响；

f) 分析沉（成）桩可行性，提出桩基施工注意事项及相关措施建议。

5.4.8 地下工程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双线暗挖隧道，勘探点宜在隧道结构外侧 3m~5m 交叉布置；

b) 单线暗挖隧道，隧道结构净间距不大于 2 倍隧道外径，左右线之间及隧道结构外侧 3m~5m 交

叉布置；隧道结构净间距大于 2 倍隧道外径，分别沿左右线隧道结构外侧 3m~5m 交叉布置勘

探点；

c) 沉管隧道，沿轴线勘探点单排布置，基槽及水运工程应按设计要求布置勘探点。

d) 复杂场地，勘探点间距宜为 20m；中等复杂场地，勘探点间距宜为 35m；简单场地，勘探点间

距宜为 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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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勘探点平面布置可根据场地环境条件进行调整；

f) 在地形、地层变化较大地段以及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和复杂地层结构发育地段应当加

密勘探点。

5.4.9 地下工程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性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地基、隧道围岩、变形计算、稳定性分析以及地下水控制的要求；

b) 控制性勘探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第四系土层不应小于 3 倍隧道直径（宽度）；在结构埋深范

围内如遇全风化、强风化基岩，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15m；在结构埋深范围内如遇中等

风化、微风化基岩，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8m；

c) 一般性勘探孔进入结构底板以下第四系土层不应小于 2 倍隧道直径（宽度）；在结构埋深范

围内如遇全风化、强风化基岩，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10m；在结构埋深范围内如遇中等

风化、微风化基岩，进入结构底板以下不应小于 5m；

d) 当预定深度范围内存在软弱土层时，勘探孔深度应适当加深；

e) 基岩场区，当结构底板以下预定深度范围内遇破碎带时，勘探孔应穿过破碎带进入稳定地层，

进入深度应满足上述控制性钻孔和一般性钻孔的要求。

5.4.10 高架工程勘探点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点数量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和基础类型确定；

b) 勘探点应逐墩布置，场地复杂程度等级为简单时可隔墩台布点，对于特大桥的主桥，每个墩

台勘探点不少于 2个；

c) 地质条件复杂时可增加勘探点。

5.4.11 高架工程勘探孔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墩台基础或桩基础沉降计算和软弱下卧层验算的要求；

b) 控制性勘探孔应穿透桩端平面以下压缩层厚度；对于嵌岩桩，勘探孔深度应达到预计桩端以

下 3倍～5 倍桩身设计直径，且进入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不小于 8m；

c)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达到预计桩端以下 3倍～5 倍桩身设计直径，且不小于 5m；对于嵌岩桩，

勘探孔深度应达到预计桩端以下 1 倍～3倍桩身设计直径，且进入中等风化、微风化基岩不小

于 5m；

d) 当预定深度范围内存在软弱夹层或破碎带时，勘探孔深度应穿过软弱夹层、破碎带，进入稳

定地层深度宜满足控制性勘探孔和一般性勘探孔的要求。

5.4.12 控制性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 1/3，岩溶区所有勘探点均应为控制性勘探孔，所有

勘探点均宜采取岩土试样或进行原位测试。

5.4.13 每一主要土层的原状土试样或原位测试数据不应少于 10 件（组），并且应满足岩土工程评价

的需求。

5.4.14 应采取地表水、地下水试样进行腐蚀性试验，地表水试样数量不应少于 2 组，不同地下水类型

试样数量不应少于 2 组。

5.4.15 原位测试应根据岩土条件和设计要求选取适合的测试手段，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11 章规定，波

速测试孔不宜少于 6 个，电阻率测试孔不宜少于 4个，地温测试孔不宜少于 4 个，热物理指标试验每一

主要土层不宜少于 3 组。

5.4.16 地下工程基床系数可通过原位测试、室内试验并参照国家标准 GB 50307 综合确定，必要时通

过专题研究确定。

5.5 施工勘察

5.5.1 施工勘察应针对施工方法、施工工艺的特殊要求和施工中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等开展工作，提

供地质资料，满足施工方案调整和风险控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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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施工阶段的勘察主要包括施工专项勘察和施工补充勘察。对设计方案和施工有重大影响的特殊

地质条件应进行施工专项勘察。工程设计、施工条件发生变化时，应进行施工补充勘察。施工专项勘察

应在专项设计及施工前开展。

5.5.3 遇到下列情况时，可根据需要进行施工专项勘察：

a) 场地存在岩溶、断裂等不良地质条件；

b) 场地存在孤石、漂石、风化深槽等特殊岩土体；

c)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详细勘察资料不能满足要求。

5.5.4 遇到下列情况时，可根据需要进行施工补充勘察：

a) 场地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过程中出现地质异常，对工程结构及工程施工产生较大危害；

b) 施工中出现地质情况与原勘察资料严重不符；

c) 隧道施工过程中出现围岩变形过大、涌水、坍塌、失稳等工程问题；

d) 对影响施工的关键岩土参数需进一步查明；

e) 工程排水、土体冻结、联络通道的岩土加固等辅助工法需要；

f) 其他需进行施工补充勘察的情况。

5.5.5 施工勘察宜符合下列要求：

a) 搜集施工方案、勘察报告、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报告以及施工中形成的相关资料；

b) 搜集和分析工程检测、监测和观测资料；

c) 充分利用施工开挖面了解工程地质条件，分析需要解决的工程地质问题；

d) 根据施工需要、地质条件和遇到的岩土工程问题，结合已有的勘察工作和场地条件有针对性

地选择勘察方法和手段；

e) 针对具体的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并提供所需岩土参数，提出工程处理措施的建议。

6 海洋水文勘测

6.1 一般规定

6.1.1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应进行海洋水文勘测，为设计、施工提供准确可靠的水文勘测成果。

6.1.2 海洋水文勘测应在资料调查搜集的基础上进行。

6.1.3 海洋水文勘测应针对工程类型、结构形式、施工方法等工程条件开展工作，并满足设计需要。

6.1.4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对工程及地下水控制有重要影响时应进行水文地质专项勘察。

6.2 水文调查与观测

6.2.1 海洋水文基本资料可通过调查、搜集和观测获得，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海岸、河口概况及海底地貌等，工程附近的水文站或海洋站概况，以及针对本工程开展的海

洋水文观测情况；

b) 潮汐、波浪、海流资料；

c) 海底地形和演变特征资料；

d) 水温、盐度、海冰资料。

6.2.2 海洋水文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潮汐资料调查与搜集应包括工程附近海域水文站、海洋站或工程海域专用潮位站的潮位观测

和统计分析的潮汐特征值；历史最高和最低潮位、发生时间、当时的风况及灾害情况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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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波浪资料调查与搜集应包括工程附近海域长期波浪站或工程海域专用波浪站的波高、波周期、

波向分布、波型等波浪特征值；历史最大波高及其对应的周期、发生时间、当时的风况及灾

害情况；

c) 海流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应包括工程海域的海流实测成果和分析资料，有河口影响的工程海区

增加河流径流资料；

d) 海床演变分析应搜集工程及附近海域泥沙来源、海床地形地貌特征、浅层覆盖层类型，岸滩

类型、工程海域不同时期的水深图和海图资料、人工海床开挖以及海床历史演变过程、原因

与速率分析成果；

e) 海冰资料调查与搜集应包括工程海域历年封冻期的冰日、冰期、冰型、冰厚、覆盖率，流冰

冰块大小、密度、漂流方向和速度；

f) 其他资料调查与搜集应主要包括工程海域水温、盐度资料。

6.2.3 海洋水文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海洋水文观测项目应主要包括水位、波浪、海流、悬移质含沙量、水温、盐度、海冰、水深、

底质、风速、风向，具体观测要素应根据任务要求确定；

b) 波浪、海流观测应与海上测风塔的风速、风向测量同步开展；

c) 水深、水位、海流、波浪、水温、盐度、海冰、悬移质含沙量观测应依据工程海域特点和工

程需要确定观测站点数量和位置，观测方法和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12763.2 的有关规定；

6.3 水文地质勘察

6.3.1 水文地质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查明地下水类型、含水层性质与分布、地下水位的动态变化、补给排泄关系、水质及污染情

况；

b) 提供地下水控制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

c) 评价地下水对工程结构、工程施工的作用和影响，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d) 根据含水层条件分段预测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正常涌水量和最大涌水量；

e) 分析因隧道涌水可能引发的事故灾害，并提出工程措施的建议。

6.3.2 抽水试验、压水试验孔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满足对地下水控制设计和施工的要求；

b) 每个水文地质单元均应有至少 1 个抽水试验孔或压水试验孔，试验孔应充分考虑地下水类型

和含水层的富（透）水性，宜距隧道外侧 5m~10m，并结合地下水控制的需要确定；

c) 抽水试验宜布置观测孔，观测孔的布置与抽水试验井的距离宜为 1倍～2 倍含水层厚度；观测

孔宜垂直或平行地下水流向；观测孔的数量宜根据作业条件及含水层特征综合确定；

d) 含水构造复杂且富水性较强的地段应分段进行抽水试验或压水试验；潜水与承压水应分别进

行抽水试验或压水试验；

e) 试验孔深度应能控制对工程有影响的含水层。

6.4 水文地质参数

6.4.1 水文地质参数的现场试验方法应根据含水层分布、渗透性、工程特点和地下水控制设计要求选

择。水文地质参数计算应采用与场地水文地质条件相适应的计算公式。

6.4.2 勘察时遇地下水应量测水位，测量地下水位时，应阻断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当场

地存在对工程有影响的多层含水层时，应分层量测。

6.4.3 初见水位和稳定水位的量测，可在钻孔内直接量测，精度不得低于±2cm，并注明量测时间。

6.4.4 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及导水系数宜采用抽水试验、压水试验求得；含水层的透水性根据渗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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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按表 2 的规定划分。

表 2 含水层的透水性

类别 特强透水 强透水 中等透水 弱透水 微透水 不透水

k（m/d） k＞200 10≤k≤200 1≤k＜10 0.01≤k＜1 0.001≤k＜0.01 k＜0.001

6.4.5 抽水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简易抽水试验或单孔抽水试验可采用提水试验方法和稳定流抽水试验方法；

b) 多孔抽水试验宜采用稳定流抽水试验方法；

c) 稳定流抽水试验宜三次降深，稳定连续时间宜为 8h～24h；

d) 水位量测应采用同一方法与仪器，读数单位对抽水孔为厘米，对观测孔为毫米；

e) 当涌水量与时间关系曲线和动水位与时间关系曲线，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而没有持续上升

或下降时，可认为已经稳定；稳定水位的延续时间：卵石、圆砾和粗砂含水层为 8h，中砂、

细砂和粉砂含水层为 16h，基岩含水层（带）为 24h；

f) 抽水试验应同时观测水位和水量，抽水结束后应量测恢复水位；

g) 抽水试验的渗透系数可根据国家标准 GB 50027 进行计算，当有成熟地区经验时，可根据其他

经验公式计算。

6.4.6 压水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压水试验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分段压水试验、综合压水试验和全孔压水试验。采用分段压水

试验时应随试验孔的加深自上而下采用单栓塞隔离分段进行；分段压水试验单个试验段长度

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相邻试验段应互相搭接，可少量重叠，不可漏段；

b) 试验应按三级压力、五个阶段（P1-P2-P3-P2-P1）进行，三级压力 P1、P2、P3宜分别为 0.3MPa、

0.6MPa、1.0MPa，试验开始前应对压力表进行校定；

c) 下栓塞前应进行孔内水位首次观测，试验段隔离后，再观测工作管内水位；

d) 压水试验应同时对水位和流量进行观测；

e) 水位量测应采用同一方法与仪器，读数单位为厘米；流量读数单位应为升/分钟；

f) 压水试验渗透系数可根据行业标准 YS/T 5216 进行计算，当有成熟地区经验时，可根据其他

经验公式计算。

6.4.7 地下水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考虑最不利条件情况下，评价地下水对隧道结构的上浮作用；

b) 预测隧道施工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突水、突泥及由地下水引发的其他地质灾害，提出防治措施

的建议；

c) 评价地下水对桩基施工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桩基施工的可能性，论证施工条件及其对环境的影

响，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d) 评定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e) 对残积土、全风化岩和强风化岩，应评价地下水的聚集和散失所产生的软化、崩解等有害作

用。

6.4.8 水质试验项目及要求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21 的有关规定。

7 工程测量

7.1 一般规定

7.1.1 工程测量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平面控制测量、高程控制测量及海底地形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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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海底地形测量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可研阶段及初设阶段测图比例尺宜采用 1:1000 或 1:2000，测图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

b) 施工图设计阶段测图比例尺宜采用 1:500，测图范围宜不小于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

7.1.3 平面坐标系统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平面坐标系统宜采用大连城建坐标系，并与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建立转换关系；

b) 同一工程不同阶段的测量工作应采用同一坐标系。

7.1.4 高程基准及深度基准面应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7.1.5 测图比例尺及平面控制测量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测图比例尺小于 1:500 时，平面控制网最弱点相对于起始点中误差不大于 10cm；

b) 当测图比例尺为 1:500 时，平面控制网最弱点相对于起始点中误差不大于 5cm。

7.1.6 验潮站的工作水准点、水尺零点精度，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26四等水准测量精度的要求；

海岸地形测量的高程控制点精度，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26五等水准测量精度的要求。

7.1.7 水深测量中，定位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测图比例尺为 1:500 时，定位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大于图上 2.0mm；

b) 当测图比例尺不大于 1:1000 时，定位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大于图上 1.0mm；

c) 对有特殊要求的海上定位测量，应视工程的设计要求确定定位精度。

7.1.8 水深测量中，测深精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水深小于等于 20m 时，水深测量中误差不大于 0.2m；

b) 当水深大于 20m 时，水深测量中误差不大于所测深度的 1.5%。

7.1.9 投影、分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投影采用大连城建坐标系一致的高斯-克吕格投影，测图比例尺大于或等于 1:2000 时，分带

采用 1.5 度投影，小于 1:2000 时采用 3 度带投影；

b) 分幅应与陆域地形图分幅标准一致，均应符合国家标准 GB50026 相关规定。

7.1.10 海底地形测量的图式、符号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12319 和 GB/T 20257.1 有关要求。

7.1.11 海底地形测量与陆域地形测量应互相衔接，陆域地形测量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技术要求。

7.1.12 测量的仪器设备必须经过检定（校准），状态良好且在检定（校准）有效期内方可使用。

7.1.13 资料整理应包含下列资料：

a) 原始电子地形图、控制资料、仪器的检验校准记录等资料；

b) 技术设计书、技术总结、外业原始数据、电子手簿、平差计算资料、控制点成果、点之记、

水位控制成果、地形图、验收报告书及工程项目产生的其他相应电子文件等资料。

7.2 平面控制测量

7.2.1 在平面控制测量前，应搜集测区已有的控制测量点成果资料。釆用轨道交通控制网作为海底地

形测量的平面控制网，或在轨道交通控制网基础上加密布设，加密控制网应采用一级、二级、三级导线

的精度进行布设。

7.2.2 平面控制测量应从整体到局部，从高级到低级分级布设的原则，在保证精度的条件下，可跨级

布设。

7.2.3 平面控制测量可选用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静态测量及实时载波相

位差分（RTK）测量的方法。

7.2.4 导线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等级导线应布设成附合导线、闭合导线或结点网等形式。相同等级导线的边长应均匀，同

一测站各方向边长之比不得小于 1：3；

b) 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3的规定：

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



DB XX/T XXXX—XXXX

16

表 3 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测回数 测角中误

差（″）

方位角闭合

差（″）

平均边

长（m）

导线总长

（km）

测距相对

中误差

导线相对

闭合差2″级 6″级

一级 2 4 ±5 ±10 � 500 4 1/30000 1/15000

二级 1 3 ±8 ±16 � 250 2.4 1/14000 1/10000

三级 1 2 ±12 ±24 � 100 1.2 1/7000 1/5000

注1：表中n为导线的测站数。

注2：测区最大比例尺为1:1000，在导线中部联测加强方向时，一、二级导线的平均边长和导线总长可适当放宽，

但最大长度不应超过表中规定的2倍。

c) 水平角观测宜采用方向法进行观测，观测指标不应超过表 4的规定：

表 4 水平角方向观测法主要技术要求

导线等级 仪器精度等级 半测回归零差（″） 一测回内 2C 互差（″） 同一方向各测回较差（″）

一级以下
2″级仪器 12 18 12

6″级仪器 18 - 24

d) 距离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 距离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仪器精度等级 每边测回数（往测） 一测回读数较差（mm） 单程各测回较差（mm）

一级 ≤10mm 2 ≤10 ≤15

二级、三级 ≤10mm 1 ≤10 ≤15

注：测回是指目标照准一次，读数2~4次的过程。

e) 导线测量的其他指标按照国家标准 GB 50026 相关要求执行。

7.2.5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静态测量可用于一级、二级平面控制网的建立，主要技术指标应满

足表 6 的规定。

表 6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控制网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点平均边长

（km）

固定误差

（mm）

比例误差

（ppm）

约束点间的边长相对

中误差

约束平差后最弱点边

相对中误差

一级 1 a≤10 b≤20 ≤1/40000 ≤1/20000

二级 0.5 a≤10 b≤40 ≤1/20000 ≤1/10000

注：a、b应按仪器标称精度取值。

7.2.6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静态测量控制网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控制网中作为起算点的高级控制点不得少于 2个，宜用第 3 个已知点作校核，并应均匀分布，

与待定点构成闭合环；

b) 控制网宜在测区内布设成由独立基线构成的多边网或附合路线。GNSS 基线构成的最简独立闭

合环或附合路线的边数，一级网不应多于 8条，其余等级网不应多于 10 条，没有包括在最简

闭合环或附合路线中的观测基线应进行重复观测。

7.2.7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静态测量外业观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业观测记录和观测前对接收机的检验应符合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静态测量相关的规

定；

b) 接收机天线的对中误差点不得超过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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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测量前、后应量取天线高度。天线高度应取三次读数的平均值，精确到 1mm，测量前后量高之

差不应大于 3mm，取其平均值作为最后天线高；

d) 测站观测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卫星高度角不小于 15°；

2) 每个时段观测时间不少于 10min；

3) 采样时间间隔为 5s~15s；
4) 有效观测卫星不少于 4颗；

5) 点位几何图形强度因子(PDOP)不大于 8。

e) 观测期间应注意观察仪器的工作状态，应避免电源中断和人、畜、汽车等在天线附近走动。

雷雨时应关机停测，并通知其他同步观测台站；

f) 一个观测时段内不得重新启动接收机、重新选择工作模式、终止记录数据、改变参数设置或

移动天线；

g) 一个时段观测结束时，应检查天线对中是否有变动，核实输入的各种参数，检查有效观测时

间和记录数据量。每日观测结束后，应及时将观测数据转存备份。

7.2.8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相邻点间平均距离

（m）

点位中误差

（mm）

边长相对中误

差

与基准站的距

离（km）
观测次数 起算点等级

一级 ≥500 ±50 1/30000 ≤5 ≥4 四等以上

二级 ≥250 ±50 1/14000 ≤5 ≥3 一级以上

注1：网络RTK测量应在连续运行基准站系统的有效服务范围内。

注2：对天通视困难地区，相邻点间距离可缩短至表中的2/3，但边长中误差不应大于20mm。

7.2.9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进行平面控制测量，在获取测区坐标系统转换参数时，可

直接利用已知的参数；在没有已知转换参数时，可自行求解，但不应采用现场点校正的方法；

b)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开始作业或重新设置基准站后，应至少在一个同等级或高等级

已知点上进行校核，平面位置较差不应大于 50mm，高程较差不大于 70mm；

c)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前接收机设置的平面收敛阈值不应超过 20mm，垂直收敛阈值不

应超过 30mm；

d) 一测回的自动观测值个数不应少于 10个，测回间应对接收机重新进行初始化，测回间的时间

间隔应超过 60s，测回间平面坐标分量较差不应大于 25mm，垂直分量较差不应大于 50mm，应

取各测回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观测成果。

7.2.10 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成果的检核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检核点应均匀分布在测区的中部及周边，检核点数量不应低于控制点总数的 5%，并不应少于

3 点；

b) 当采用全站仪固定边、固定角及导线法联测检核时，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平面控制测量主要限差要求

等级 边长检核 角度检核 导线联测检核 坐标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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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中误

差（mm）测距中误差

（mm）

边长相对中

误差

测角中误差

（″）

角度较差限

差（″）

角度闭合差

（″）

边长相对闭

合差

一级 ≤15 1/14000 ≤5 ≤14 ≤16 � 1/10000 ≤50

二级 ≤15 1/7000 ≤8 ≤20 ≤24 � 1/5000 ≤50

c) 当采用 RTK 复测检测时，可用同一基准站两次独立测量或不同基准站各一次独立测量方法进

行。检核点的点位中误差不应超过 50mm。

�∆ =
[∆��∆��]

2�
(1)

式中：�∆—检核点的点位中误差；

∆��—检核点与原点位的平面位置偏差；

�—检核点个数。

7.2.11 平面控制测量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及检校要求、观测方法、观测限差、数据处理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26 中的有关规定。

7.3 高程控制测量

7.3.1 高程控制网宜采用国家等级点或轨道交通测量控制网的四等及以上高等级高程控制点作为起算

点，建立四等或五等高程控制网作为首级控制网，各等级控制网宜采用水准测量、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

测量，五等可采用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高程测量。

7.3.2 首级高程控制网的等级应根据工程规模和精度要求选择，首级网应布设成环形网，加密网可布

设成附合路线或结点网。验潮站主要水准点应纳入首级高程控制网。

7.3.3 高程控制点的间距应为 1km~3km，一个测区不应少于 3 个高程控制点。

7.3.4 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9 的规定。

表 9 水准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每千米高

差全中误

差（mm）

路线长

度

（km）

水准仪

级别
水准尺

观测次数
往返较差、附合路线和环

线闭合差（mm）

与已知点联测 附合或环线 平地 山地

四等 10 ≤16
DS3、

DSZ3

条码式玻璃

钢、双面
往返各一次 往一次 20 � 6 �

五等 15 -
DS3、

DSZ3

条码式玻璃

钢、单面
往返各一次 往一次 30 � -

注1：结点之间或结点与高级点之间，其路线的长度不应大于表中规定的0.7倍。

注2：L为附合路线或环线长度，单位为km；n为测站数。

7.3.5 四等水准测量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及检校要求、观测方法、观测限差、数据处理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12898 的有关规定。

7.3.6 五等水准观测的视距长度、前后视距差、视线高度的要求应符合表 10 的规定。

表 10 五等水准观测的视线长度、前后视距差、视线高度

仪器类型
最大视线长度

（m）
前后视距差（m）

测站前后视距累

计差（m）
视线高度（m） 重复测量次数

光学水准仪

（DS3）
150 ≤20.0 ≤100 三丝能读数 -

数字水准仪

（DSZ3）
100 ≤20.0 ≤100 - -

7.3.7 四等、五等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宜与平面控制测量结合布设并同时施测，可单独布设成附

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

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征

求
意
见
稿



DB XX/T XXXX—XXXX

19

合或闭合高程导线。

7.3.8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1 的规定。

表 11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每千米高差全中

误差（mm）
边长 观测次数

对向观测高差较

差
附合或环形闭合差

四等 10 ≤1.0 对向观测 40 � 20 [D]

五等 15 ≤1.0 对向观测 60 � 30 [D]

注1：D为电磁波测距边长度，单位为km。

注2：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线路长度不应超过相应等级水准的路线长度。

7.3.9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2 的规定；

表 12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观测的主要技术要求

等级

垂直角观测 边长观测

仪器精度等

级
测回数

指标差较差

（″）
测回较差（″）

仪器精度等

级
观测次数

四等 2″级 3 ≤7 ≤7 10mm 级 往返各一次

五等 2″级 2 ≤10 ≤10 10mm 级 往一次

b) 垂直角的对向观测，当直觇观测完成后即刻迁站进行返觇观测；

c) 仪器、反光镜或觇牌的高度，应在观测前后各量测 1次，并应精确至 1mm，取平均值作为最终

高度。

7.3.10 电磁波测距三角高程数据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直返觇的高差应进行地球曲率和大气折光差改正；

b) 平差前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

�� = 1
�
[��

�
] (2)

式中：��—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

�—附合或环线闭合差；

�—计算各�时，相应的路线长度（km）；

�—附合路线或闭合环的总个数。

c) 各等级高程网应按最小二乘法进行平差计算并计算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

d) 高程成果精度应取值至 1mm。

7.3.11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高程测量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26 中的有关规定，精度等级为五等，

主要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13 的规定。

表 13 五等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高程测量主要技术要求

大地高中误差 与基准站距离 观测次数 起算点等级

≤3.0cm ≤5.0km ≥2 次 四等以上

注1：大地高中误差应由控制点大地高相对于最近基准站的差值计算而得。

注2：应用连续运行参考站（CORS）网有效服务范围内，流动站与基准站的距离可不受5km约束。

7.3.12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拟合高程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充分利用当地的重力大地水准面模型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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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对联测的已知高程点进行可靠性检验，并剔除不合格点；

c) 对于地形平坦的小测区，可采用平面拟合模型；对于地形起伏较大的大面积测区，宜采用曲

面拟合模型；

d) 拟合高程点不宜超出已知点所覆盖的范围；

e) 对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拟合高程成果，应进行检验。

7.4 海底地形测量

7.4.1 海底地形测量宜采用有模拟记录的单波束回声测深仪或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深点定位可采用实

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法，无线电定位法、交会法、极坐标法、断面索法等。

7.4.2 海底地形测量方法应根据水下地形、水深、流速和测深设备选择，测深点的深度中误差不应超

过表 14 的规定。

表 14 测深点深度中误差

水深范围（m） 探测仪器或工具 流速(m/s) 测深点深度中误差（m）

0~4 宜用探杆或测深锤 0.1

0~10 测深仪或测深锤 ＜1 0.15

1~10 测深仪 - 0.15

10~20 测深仪或测深锤 ＜0.5 0.2

＞20 多波束测深系统 - H×1.5%

注1：H为水深，单位为m。

注2：水底杂草丛生水域不宜使用回声测深仪。

注3：当精度要求低、水下地形地貌复杂的区域、用测深锤测深流速大于表中规定或水深大于20m时，测点深度中误

差不得超过表中相应限差的2倍。

7.4.3 测深点的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深点宜按断面布设；

b) 单波束测深主测深线宜平行于设计路由方向，多波束扫测主测深线宜垂直于路由方向；

c) 单波束测深断面间距宜为图上 20mm，测深点间距宜为图上 5mm~20mm,地形起伏变化较大时，

应加密标注特征点；多波束断面间距应根据水下地形和水深计算，有效扫测应全覆盖整个测

区，有专项工程需要时，可根据工程需要加密。

7.4.4 海底地形测量时，应针对测区内存在的礁石、沉船、水流和险滩等进行测量，制订应急预案并

采取安全应对措施，当遇有大风、大浪时，必须停止水上作业。

7.4.5 水尺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尺的位置应避开回流、壅水、行船和风浪的影响，尺面应顺流向岸；

b) 水尺的密度应根据现场的潮汐变化情况布设，普通地段 1.5km~2km 应设置一把水尺；海域潮

汐变化地段，300m~500m 应设置一把水尺；

c) 当测区距离岸边较远且岸边水位观测数据不足以反映测区水位时，应增设水尺。

7.4.6 水位观测的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尺零点高程的联测不应低于五等水准测的精度；

b) 作业期间应对水尺零点高程进行检查；

c) 水深测量时的水位观测宜提前 10min 开始，并宜推迟 lOmin 结束；作业中应按一定的时间间

隔持续观测水尺，时间间隔应根据水情、潮汐变化和测图精度要求调整，以 10min~30min 为

宜，水面波动时，宜读取峰、谷的平均值，读数应精确至 10mm。

7.4.7 单波束回声测深仪测深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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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作电压与额定电压之差，直流电源不应超过 10%，交流电源不应超过 5%；

b) 实际转速与规定转速之差不应超出±1%，超出时应修正；

c) 电压与转速调整后，应在深、浅水处做停泊与航行检查，当有误差时，应绘制误差曲线图予

以修正；

d) 测深仪换能器可安装在船身前部 1/3~1/2 位置处，入水深度 0.3m~0.8m，入水深度应精确量至

10mm；

e) 定位中心应与测深仪换能器中心设置在一条垂线上，偏差不得超过定位精度的 1/3，超过时应

进行偏心改正；

f) 每次测量前后，应在测区平静水域进行测深比对，并应量取测深仪的总改正数；比对可选用

其他测深工具进行；对既有模拟记录的测深仪进行检查时，应使数字记录与模拟记录一致，

两者不一致时，应以模拟记录为准；

g) 测量过程中船体前后左右摇摆幅度不宜过大；当风浪引起测探仪记录纸上的回线波形起伏值

大于 0.5m 时，宜暂停测深作业。

7.4.8 多波束测深系统测深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姿态仪的安装应能反映测船或多波束换能器的位置，姿态仪的方向线应平行于船的首尾线；

b) 罗经应安装在测船的首尾线上，读数零点应指向船首；

c) 系统各配套设备的传感器位置与测量船参考坐标系原点的偏移量应测定，读数应精确至 10mm；

d) 校准区域的平均水深应不小于测深的最大水深，有条件时，应选择在实施过多波束或大比例

单波束加密测量的水域；校准项包括时延、横摇倾角、纵摇倾角、艏摇；

e) 多波束测深应保证测量时换能器的姿态与校准时的姿态相同；系统的校准参数应由两人以上

分别计算，参数一经确定，不得随意修改，系统设备安装位置变动或更换设备后应重新进行

校准；

f) 水深测量前，浅于测区水深的平坦水域进行多波束测深正交比对和用单波束进行校核，比对

限差不得大于表 15 的限值；

表 15 图上 1mm 范围内水深点的深度检查较差

水深（m） H≤20 H＞20

较差限差（m） 0.4 0.02×H

g) 测量作业时应实时监测各个传感器回波信号质量，不符合要求应停止作业；

h) 测深检查线应垂直主测线布设、测深检查线长度不得少于总测线长度的 1%，当采用多波束测

深系统做检查线测量时使用中心区域的波束，使用单波束测探仪做检查线测量时，宜配备姿

态传感器。

7.4.9 交会法、极坐标法导航定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站点的精度不应低于三级点的精度；

b) 作业中和结束前，检查起始方向，方向偏差不应大于 1′；

c) 交会法定位的交会角宜为 30°~150°；

7.4.10 断面索法导航定位索长的相对误差应小于 1/200。

7.4.11 海底地形测量定位宜采用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技术，当定位精度符合工程要求时还

可采用后处理载波相位差分，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技术对水深测量进行定位主要技术要求应

符合下列规定：

a) 基准站点位的选择和设置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26 相关规定，作业半径不宜超过 20km；

b) 流动天线应安置在船侧较高处并应与金属物体绝缘，天线位置宜与测深仪换能器处于同一垂

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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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流动接收机作业的有效卫星数不应少于 5颗，PDOP 值应小于 6；

d) 流动接收机的测量模式、基准参数、转换参数和数据链的通信频率等，应与基准站一致，并

应采用双差固定解成果；

e) 海底地形测量作业前、结束后，应将流动卫星定位接收机安置在控制点上进行定位检查；

f) 定位数据与测深数据应同步，不同步时应进行延时改正。

7.4.12 当采用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实时定位三维海底地形测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测区在控制网覆盖范围之内时，转换参数可利用测区内分布均匀的 4 个及以上控制点求得；

b) 测量时宜采用三维姿态传感器对横摇、纵摇进行姿态改正，卫星定位天线高应量至换能器底

部并应精确至 10mm；

c) 宜采用同时兼容三维海底地形测量自动成图系统水位观测模式下海底地形测量自动成图的测

量软件，并可提取 RTK 水位；

d) 海底地形测量前，应将流动站架设到未参与转换计算的等级控制点上进行检测比对，平面坐

标较差不应大于 50mm，高程较差限值应按下式计算：

∆h = 30 � (3)

式中：∆h—高差较差的限值（mm）；

�—基准站到检查点的距离（km）。

e) 定位数据的更新率不应小于 lOHz；

f) 应实时监测 PDOP 值和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定位状态，记录数据应为 RTK 固定解；

g) 应控制船速不得突然加速、减速和大角度转弯，在气象海况恶劣，影响 RTK 解算时，应停止

作业。

7.4.13 当采用无人测量船水域地形测量系统作业时，应满足本规程的有关规定。

7.4.14 测深过程中或测深结束后，应对测深断面进行检查，检查断面与测深断面宜垂直相交，检查点

数不应少于 5%检查断面与测深横断面相交处，图上 1mm 范围内水深点深度检查较差不应超过表 16 的规

定。

表 16 图上 1mm 范围内水深点深度检查较差

水深 H(m） H≤20（m） H＞20m

深度检查较差的限差 0.4 0.02×H

8 工程物探

8.1 一般规定

8.1.1 工程物探应根据探测目的、任务要求、海况、地质条件、地球物理特征选用侧扫声纳法、多波

束法、海洋磁法、电磁感应法、水域地层剖面法、水域多道地震勘探法和瞬变电磁法等方法，宜采用多

种物探方法综合探测，物探方法宜按本规程附录 E 选用。

8.1.2 工程物探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按接受任务、收集资料、现场踏勘、计划编制、施测、资料解释、成果编制的程序进行；

b) 探测前应搜集场地水文、潮汐、助航标志及航行障碍物资料，根据现场水流流向、流速和探

测目的合理布设测线、测网；海域作业测线布设应采用最新版本海图，注意避让岛礁、养殖

区等障碍物；

8.1.3 工程物探应具备下列条件：

a) 探测对象与其相邻介质应存在一定的物性差异，并具有可被探测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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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形变化产生的异常畸变，不显著改变探测对象的异常形态或可以进行校正；

c) 存在电、磁、振动等外界干扰时，探测对象的异常能够从干扰背景中区分出来。

8.1.4 工程物探探测仪器及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必须满足性能稳定、结构合理、构件牢固、防水、抗震和绝缘性良好等要求，仪器应定期检

查和保养；

b) 作业前应对仪器设备进行校验与联机试验，各项性能和工作状态正常才能投入使用；

c) 仪器设备应在检校的有效期内使用。

8.1.5 工程物探探测网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网应根据探测目的设计，实际测线位置可根据现场条件合理调整，测线移动的允许距离在

相应比例的图件上宜小于 10mm；

b) 测网密度应能良好反映目标地质体的规模，应保证异常的连续、完整和便于追踪；

c) 测线长度应保证异常的完整和足够的正常背景，测线宜垂直或大角度相交于已知异常的走向；

d) 测区内或附近有已知钻孔，可在钻孔附近布置试验测线。

8.1.6 工程物探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线的控制基点、起讫点、转折点、测线上每相距 100m 的测点、地形突变点、非均匀分布的

物探测点应进行坐标测量；

b) 测网的控制基点应与已知的测量基点联测，点位误差应符合二级导线测量要求；

c) 物探点位在平面图上的偏差不应大于 2mm；

d) 水上物探宜采用 RTK 测量，必要时在作业期间对水位变化进行观测。

8.1.7 工程物探数据采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多台相同的设备在同一场地作业时，应采用相同的工作参数并在开工前对各设备做一致性

检查；

b) 测点周边存在电磁、振动以及影响观测的干扰源时，应详细记录干扰源的位置及特征；

c) 作业船宜保持每条剖面定向和匀速航行，测线切换时，作业船应根据水域环境选择合理的转

弯方向，不宜顺水流转弯，转弯半径应大于两倍拖体长度；

d) 应实时监控记录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测线应及时进行补测或重测；

e) 观测数据发生明显畸变时，应查找原因并重测，重测后仍不满足要求，可适当移动测点位置

重新观测，测点移动的允许距离在相应比例的图件上宜小于 5mm；当移动后观测数据仍不满足

要求，且连续出现超过测线总测点数 10%时，应终止观测并考虑更换方法；

f) 当发现重要异常时宜重复观测，必要时可加密测线。

8.1.8 工程物探成果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物探成果资料包括：物探平面布置及成果图，各种定性分析和定量解释图件，断面成果图及

成果表，探测质量检查结果、成果报告等；

b) 物探成果报告包括：任务来源和要求，地形、地质和物性特征，物探方法的选择及采取的技

术措施，测网布置和数据采集、外业数据的质量评价，资料处理与解释，结论和建议；

c) 图件比例应符合工程需要，成果平面图可与工作平面图合并绘制，内容应包括线路里程、地

形和主要地物、物探测网、异常分布位置、推断地质界线等内容；

d) 结合已有地质资料综合分析后编制物探地质断面图，应标出各地层的物性参数、地层符号或

地层图纹、钻孔以及推断的构造位置和产状、中线里程或与中线里程的关系。

8.2 地质结构探测

8.2.1 地质结构探测应根据探测目的和现场条件合理选择物探方法，包括水域地层剖面法、水域多道

地震勘探法、瞬变电磁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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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水域地层剖面法探测地质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行地层探测时，主测线宜与地质勘探线或其他物探方法的测线重合；进行地质构造探测时，

主测线宜垂直于地质构造走向，联络测线宜垂直于主测线；

b) 探测海底以下 30m 深度内的地层分布特征和不良地质作用宜采用浅地层剖面探测法，地层分

辨率不宜大于 0.3m；探测海底以下 200m 深度内的地层分布特征和不良地质作用宜采用中地层

剖面探测法，地层分辨率不宜大于 1m；

c) 拖曳式声源和水听器阵应拖曳于船尾涡流区外，且平行列置；

d) 目标层反射波宜位于观测时窗中部；对现场记录剖面图像初步分析发现可疑目标时，宜布设

补充测线进一步探测。

8.2.3 水域多道地震勘探法探测地质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线布置应符合本规程第 8.2.2 条 a)款的要求；

b) 数据采集应采用多次覆盖，排列长度、道间距、偏移距、炮点距或激发时间间隔、激发能量、

震源及接收沉放深度、采样间隔、记录时间长度等采集参数应根据试验结果和任务要求确定；

c) 地震电缆接收道数不宜少于 24 道；不正常工作道数应少于 3道，测线空废炮率应低于 5%，连

续空废炮不应超过 4 炮；

d) 电缆尾标偏离测线不应大于 15°。

8.2.4 瞬变电磁法探测地质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作业前应对拖体、信号电缆、供电电缆进行绝缘性检查，消除漏电、漏水隐患；

b) 应在测区内典型水域进行参数试验，根据任务要求确定装置、回线边长、发射电流、时窗范围、

电偶极距、频率范围等采集参数；

c) 拖体与作业船距离应大于三倍船长，设备布设、回收应可靠、高效、安全。

8.2.5 资料整理和解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水域地层剖面法采集的资料应进行坏道剔除、涌浪滤波、频率滤波、多次波压制、增益控制、

动平衡、时深转换等处理，形成可供资料解释的成果剖面数据，绘制地层剖面图；

b) 水域多道地震勘探法采集的资料整理宜主要包括滤波与振幅补偿、多次波压制、速度分析、

动校正和叠加、叠后偏移归位和时深转换，并应绘制时间剖面图和深度剖面图，形成可供地

震探测资料解释的成果剖面；

c) 采用水域地层剖面法和水域多道地震勘探法进行地质结构探测时，应结合地质资料，分析反

射波时间剖面中波形和振幅突变、同相轴连续性、反射波组的间距，以及波组的错断、分叉、

合并、尖灭现象，解释海底地层结构、地质构造、不良地质作用；

d) 探测成果图件应主要包括测线平面布置图、航迹图、时间剖面图、地层剖面地质解释图、地

震剖面地质解释图和综合地层剖面图。

8.3 水下障碍物探测

8.3.1 水下障碍物探测应根据探测目的和现场条件合理选择物探方法，包括海洋磁法、水域地层剖面

法、侧扫声纳法等。针对可能存在的障碍物，可利用多波束海底地形测量、水下机器人等方法进行综合

识别与判断。

8.3.2 海洋磁法探测水下障碍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磁力仪主机宜安装固定于舱室内，布设传输电缆时应避开其它有源线缆，无法避开时应使传

输电缆与干扰电缆呈垂直走向通过；

b) 磁探头可根据设备特点采用固定式或拖曳式，并应尽量减弱船磁、振动干扰影响；

c) 每个工区开始磁力测量作业或磁力设备更换时，均应按要求进行船磁影响试验；

d) 作业前应按照施工设计进行试验，测试仪器、导航定位系统的性能，选择最佳作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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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测线拼接时，应重复 2倍拖缆长度以上航段。

f) 磁法作业的同时需进行日变观测；

g) 遇有铁制船舶经过、靠近铁制围堰护堤等磁性干扰源时，应及时记录干扰源名称、特征、时

间、位置等情况。对于铁制船舶经过等移动干扰源，应避开干扰源经过时段，对该段测线进

行重复观测。

8.3.3 海洋磁法和水域地层剖面法主测线宜垂直目标障碍物的延伸方向，初步分析发现目标障碍物时，

应布设补充测线做进一步探测。

8.3.4 侧扫声纳法应根据测线间距选择合理的声纳扫描量程，相邻测线扫描应重叠 50%。根据现场声

纳图像初步判断存在目标障碍物时，应在其周围布设不同方向的补充测线做进一步探测。

8.3.5 资料整理和解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侧扫声纳法采集的资料应进行水深和图像比例失调校正、噪声的识别和滤除、图像镶嵌拼接，

绘制声纳图像镶嵌图；

b) 海洋磁法采集的资料应进行船磁影响改正和日变改正，并计算磁异常，绘制磁异常剖面图，

根据需要绘制磁异常等值线图；

c) 应结合水下地形地貌、地质和其他资料，对物探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和解释，确定水下障碍物

的物性、位置、形状、大小和分布范围；

d) 障碍物位置的测定，应有多余观测，其互差不应大于图上 1.5mm；

e) 对礁石群，应测出其外围礁石和主要礁顶的位置、高程，并标绘与其他礁石间的相对位置和

群礁的危险界；

f) 成果图件应主要包括航迹图、海底面状况图、障碍物平面分布图。

8.4 水下管线探测

8.4.1 水下管线探测的物探方法选择除应符合本规程第 8.3.1 条的规定外，对于可能存在光缆、电缆

或油气管道时，还应进一步采用电磁感应法进行探测。

8.4.2 电磁感应法探测水下管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缆、光缆或油气管道走向不明时测线宜采用网格状布置；

b) 初步了解管线的走向后，测线宜垂直管线走向布置；

c) 当探测感应信号较弱时，宜采用水下天线并靠近目标管线探测。

8.4.3 水域地层剖面法和海洋磁法宜垂直目标管线的延伸方向，初步分析发现目标管线时，应布设补

充测线做进一步探测。

8.4.4 侧扫声纳法探测水下管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线宜平行管线走向布置；

b) 应根据声纳扫描量程选择合适的测线间距，相邻测线扫描应重叠 50%；

c) 根据现场声纳图像初步判断存在目标管线时，应在其周围布设不同方向的补充测线做进一步

探测；

d) 侧扫声纳图像清晰。

8.4.5 资料整理和解释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磁感应法应分析背景信号、噪声和有效信号特征，确定水下管线异常点；

b) 应对探测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结合搜集调查的资料，综合确定水下管线的位置、走向和埋

深；

c) 成果图件应主要包括航迹图、水下管线平面分布图和埋深剖面图。

9 不良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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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一般规定

9.1.1 工程场地存在的不良地质条件包括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及复杂地层结构。不良地质条件

勘察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按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9.1.2 隧道工程建设，应根据覆盖岩土厚度、覆盖土层特征、开挖断面岩土地质条件，综合确定不良

地质条件对工程的影响。

9.1.3 桥梁工程建设，应根据海底地形地貌、海洋水文条件、岩土地质条件，综合确定不良地质条件

对工程的影响。

9.2 岩溶

9.2.1 工程沿线发育岩溶时，应结合地质条件和设计、施工方案进行施工阶段岩溶专项勘察。

9.2.2 岩溶发育程度的划分应符合表 17 的规定。

表 17 岩溶发育程度分级表

岩溶发育程度 线岩溶率（%） 钻孔见洞隙率（%） 岩溶发育分布特征

强发育 ＞20 ＞30
地表有较多的洼地、漏斗，溶沟、溶槽密布，隐伏基岩

面坡角大于 30°

中等发育 5~20 10~30 介于岩溶强发育和岩溶弱发育之间

弱发育 ＜5 ＜10
地表无洼地、漏斗，溶沟、溶槽不发育，隐伏基岩面坡

角小于 10°

注1：线岩溶率是指单位长度上岩溶空间形态长度的百分比，即：线岩溶率=钻孔所遇岩溶洞隙长度/钻孔穿过可溶

岩的长度×100%。

注2：钻孔见洞隙率是指钻探中遇岩溶洞隙的钻孔与钻孔总数的百分比。

9.2.3 各阶段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了解可溶岩的分布区域、岩溶的发育状况，对其危害程度和发展趋势做出

判断，对场地稳定性和建筑适宜性作出初步评价；

b) 初步勘察应初步查明岩溶洞隙的分布、发育程度和发育规律，初步判定场地岩溶发育程度，

按场地稳定性和建筑适宜性进行岩溶分区，进行初步的岩土工程分析评价；

c) 详细勘察应查明场地岩溶洞隙的平面位置、埋藏深度、规模、充填程度和充填物物理力学性

质。查明岩溶水的埋藏特征、补给排泄条件、富水性和地层渗透性。详细判定岩溶发育程度，

对工程设计和岩溶的治理措施提出建议；

d) 地下工程施工勘察重点查明岩溶中等、强发育区段岩溶发育情况，查明拟建工程岩溶影响范

围内洞隙的位置、规模、埋深、充填情况、溶洞连通性等，以满足岩溶处理方案和风险控制

的要求；

e) 高架工程施工勘察应查明每个桩位岩溶发育情况，以满足确定桩长、桩端持力层及岩石完整

性的要求。

9.2.4 岩溶地质勘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可行性研究阶段、初步勘察阶段的勘探点间距应按本规程第 5 章规定的最小值采用。地下工

程详细勘察，勘探点间距宜为 20m；高架工程详细勘察，对特大桥的主桥，每个墩台勘探点不

应少于 2个，对其他桥梁，应逐墩台布置勘探点。对线路选择和工法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地段，

勘探点可适当加密；

b) 岩溶区勘探孔均应为控制性钻孔，勘探孔进入结构底板或桩端以下中等风化或微风化岩石不

应小于 10m，该范围内揭露溶洞时应适当加深。

9.2.5 暗挖隧道施工阶段岩溶专项勘察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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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暗挖隧道应采用跨孔层析成像探测（如弹性波 CT、电磁波 CT、电阻率 CT）。岩溶中等、强发

育时，钻孔间距宜为 10m，岩溶弱发育时，钻孔间距宜为 20m。当岩溶强发育且可能产生较大

施工风险时，应加密探测孔；

b) 双线暗挖隧道，探测孔宜在隧道结构外侧 3m～5m 平行布置；

c) 单线暗挖隧道，隧道结构净间距不大于 2 倍隧道外径，左右线之间及隧道结构外侧 3m～5m 平

行布置探测孔；隧道结构净间距大于 2倍隧道外径，分别沿左右线隧道结构外侧 3m～5m 平行

布置探测孔；

d) 跨孔层析成像探测孔应进入底板下不宜小于 10m，遇 5m 连续稳定完整岩体可终孔，探测孔深

度应满足岩溶处理范围要求。

9.2.6 高架工程施工阶段岩溶专项勘察嵌岩桩应逐桩布置勘探点，宜进行管波探测。

9.2.7 可溶岩隧道围岩分级宜符合下列规定：

a) 隧道围岩基本分级按本规程附录 F 执行；

b) 岩溶弱发育时，勘察阶段隧道围岩综合分级可不考虑岩溶影响；

c) 岩溶中等发育时，隧道围岩综合分级宜降低一个级别；

d) 岩溶强发育时，隧道围岩综合分级宜为Ⅵ级；

e) 详细勘察及施工勘察阶段，应分区段详细判定岩溶发育程度，分区段提供隧道围岩级别。

9.2.8 岩溶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应阐明岩溶的空间分布、发育程度、发育规律对各类工程的影响，提出岩溶处理、存在问题

及施工中注意事项等；

b) 计算岩溶地段隧道涌水量，并应对岩溶突水、突泥位置和强度、可能发生地表塌陷的地段等

岩土工程问题作出预测和评估，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

c) 跨越、置于隐伏溶洞之上时，应评价隐伏溶洞的稳定性。

9.3 软土

9.3.1 天然孔隙比大于或等于 1.0，且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的细粒土应判定为软土，包括淤泥、淤泥

质土、泥炭、泥炭质土等。

9.3.2 软土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a) 软土的地层结构、年代、成因、分布规律、厚度变化、地层结构及均匀性；

b) 地表硬壳层的分布、性质及厚度；下伏硬土层或基岩的埋深和起伏；

c) 软土的固结程度、强度、压缩特性、灵敏度、有机质含量等；

d) 施工对软土应力状态、强度和压缩性的影响。

9.3.3 软土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采用钻探取样和原位测试相结合的手段。软土取样应采用薄壁取土器，其规格应符合国家

标准 GB 50021 中的相关规定。应严格按相关要求进行钻探、取样和及时送样、试验。同一工

程地质单元每一主要土层原状土试样不应少于 10 件；

b) 原位测试可采用静力触探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扁铲侧胀试验、旁压试验等方法；

c) 勘探点的间距应满足相应勘察阶段岩土工程评价、工程设计的需要。对工程安全影响较大时，

详勘阶段一般宜为 20m～30m。当需要圈定重要的局部变化时，可以加密勘探点；

d) 勘探孔的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一般应穿透软土层，钻至硬层或下伏基岩内 3m～5m，并满足

第 5 章勘察深度要求。当软土层较厚时，勘探、测试孔深度应满足地基压缩层的计算深度要

求。

9.3.4 软土的室内试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试验项目应根据不同勘察阶段、不同工程类别和处理措施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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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常规项目外，一般还应确定固结系数、压缩指数、灵敏度、有机质含量等；抗剪强度指标

宜采用三轴不固结不排水剪（UU）、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确定。

9.3.5 软土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分析评价其触变、流变性质、结构性对工程的影响；

b) 当软土下卧的基岩面或硬土层面倾斜时,应分析评价软土沿硬层面产生滑移、不均匀变形的可

能性；

c) 对软土地层隧道的开挖、支护结构类型、地下水控制提出建议，提供抗剪强度参数、静止侧

压力系数、渗透系数等岩土参数；

d) 软土应评价其在固结过程中沉降对桩基产生负摩擦作用的可能性；

e) 抗震设防烈度等于或大于 7度的厚层软土，应判别软土震陷的可能性；

f) 应根据软土的成层、分布及物理力学性质对影响或危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的不均匀沉降、

滑动、变形作出评价，提出加固处理措施意见。

9.4 富水砂层

9.4.1 富含地下水的粗砂、中砂、细砂、粉砂和砂质粉土地层应判定为富水砂层。

9.4.2 富水砂层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a) 地层年代、成因、分布范围与特征；

b) 矿物组成、颗粒级配、黏粒含量、湿度及密实程度等；

c) 地层结构、透镜体的分布；

d) 查明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地下水位及水文地质参数；

e) 可能产生流砂、流土、管涌等渗透性破坏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勘察。

9.4.3 富水砂层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富水砂层测试手段主要以标准贯入试验为主，必要时可辅助静力触探试验；

b) 标准贯入试验可根据贯入击数估算砂土密实度、变形参数、地基承载力、单桩承载力，砂土

的液化，成桩的可能性等；

c) 富水砂层水文地质参数可通过抽水试验、室内试验等方法获取；

d) 富水砂层应进行液化判别，液化判别孔标贯间距宜为 1.0m～1.5m，对判别液化而布置的勘探

点不应少于 3个。

9.4.4 富水砂层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对富水砂层的工程性质、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对设计和施工措施提出建议，包括地层加固

措施、开挖方法建议、结构上浮风险和处理建议；

b) 预测流砂、流土、管涌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估算涌水量和评价地下水对施工的影响，建

议地下水防控措施；

c) 确定场地类别，进行液化判别，提出处理措施建议。

9.5 卵石地层

9.5.1 天然土层中，以卵石、砾石为主，含有砂土及少量粘性土的粗碎屑堆积物应判定为卵石地层。

9.5.2 卵石地层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a) 地层的成因、分布，下卧土层或基岩的埋藏条件；

b) 卵石母岩成分、矿物组成及强度；

c) 卵石地层的颗粒组成、卵石所占比例及最大粒径、密实度、均匀性及其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

上的变化规律；

d) 填充物的成分、组成、胶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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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砂层及漂石透镜体分布规律；

f) 透水性与富水性。

9.5.3 卵石地层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勘探点的间距应满足相应勘察阶段岩土工程评价、工程设计的需要。对工程安全影响较大时，

详勘阶段一般宜为 20m～30m。当需要圈定重要的局部变化时，可以加密勘探点；

b) 钻探方法宜采用取芯率高的跟管钻探方式或 SM 植物胶钻探工艺，钻头宜选用金刚石钻头；

c) 卵石层的试验应以圆锥动力触探试验为主，室内试验宜进行颗分试验及点荷载试验。

9.5.4 卵石地层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卵石地层的承载力应采用圆锥动力触探试验确定；

b) 应明确给出卵石地层的变形模量、粘聚力、摩擦角、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桩的极限端阻力

标准值、渗透系数等岩土参数。

9.6 风化岩与残积土

9.6.1 岩石在风化营力的作用下，其结构、成分和性质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改变，应判定为风化岩；已

完全风化成土状且原岩结构破坏而未经搬运的应定名为残积土。

9.6.2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a) 风化岩的母岩地质年代和岩石名称；

b) 划分岩石的风化程度,确定不同风化程度带的埋深及厚度；

c) 原岩矿物的风化程度、组织结构的变化程度；

d) 岩土的均匀性、破碎带、风化槽和软弱夹层的分布；

e) 岩土是否具有可软化性、膨胀性及遇水崩解等特性；

f) 查明岩土物理力学性质及地下水赋存条件。

9.6.3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采用钻探与标准贯入试验、重型动力触探试验、波速测试等原位测试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勘察工

作；

b) 呈塑性状态的全风化岩、残积土可进行室内土工试验，呈岩块状的强风化岩可进行岩石试验。

9.6.4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厚层的强风化和全风化岩石可细分为碎块状、碎屑状和土状；厚层残积土可细分为硬塑残积土

和可塑残积土,也可根据含砾或含砂量划分为黏性土、砂质黏性土和砾质黏性土。

b) 风化岩与残积土的可挖性，应根据其力学强度和遇水软化性、易风化性等工程特性综合评价；

c) 风化岩作为桩基持力层时，应评价其承载力及沉桩的可能性，并分析桩孔遇水浸泡后对其软化、

崩解的影响程度；

d) 根据岩土的不均匀程度，尤其是破碎带和软弱夹层的分布，分析隧道和基槽开挖、桩基施工中

存在的岩土工程问题，提出工程措施的建议；

e) 评价强风化岩、全风化岩与残积土的透水性和地下水的富水性，分析在不同工法下，地下水对

岩土体稳定性的影响，提出对地下水控制措施的建议。

9.7 复合地层

9.7.1 地下隧道工程开挖断面范围内和开挖延伸方向上，由两种及以上不同地层组成，且工程地质和

水文地质等特征相差悬殊，可判定为复合地层。

9.7.2 根据岩土施工工程分级，隧道开挖面复合地层的不均匀程度可以参照表 18 进行划分。

表 18 隧道开挖面地层不均匀程度分级参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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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匀程度 开挖面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差别

一级 相差 4级及以上

二级 相差 3 级

三级 相差 2 级

9.7.3 复合地层勘察应查明下列内容：

a) 地层结构、地层特性、富水情况及地质分界线等；

b) 开挖影响范围内填土、软土、砂土、粉土等不良地层的分布特点、黏粒含量、力学性质；

c) 开挖影响范围内残积土层、风化带、破碎带的分布情况和岩石抗压强度等力学特性；

d) 开挖区域地下水类型和补给条件、地层渗透特性、隧道涌水量等；

e) 地表水体或水囊的分布特点，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情况等。

9.7.4 复合地层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不均匀程度为一级时，应根据钻探情况加密钻孔，探明地层、水文特性以及地质分界线；

b) 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应进行水文专项勘察获取水文参数。

9.7.5 复合地层的岩土工程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对岩土施工工程分级、围岩等级、工程力学性质、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

b) 由于地层突变可能导致掌子面失稳、隧道塌陷、地面下沉（甚至塌陷）的风险分析与提示；

c) 地下（表）水对隧道工程的风险分析与提示。

10 钻探与取样

10.1 一般规定

10.1.1 钻探工作应根据建设各阶段的勘探目的、工程类型、任务要求、地质条件、海域环境、环保要

求等综合确定，其位置、数量、深度、孔径应满足各阶段勘察和设计要求。

10.1.2 现场作业前应进行踏勘，并应搜集气象、水文、航运、水下地形、海底管线、环境保护、生物

保护等方面的资料。

10.1.3 海域勘察应符合下列安全规定：

a) 大雾或浪高大于 1.5m 时，勘探作业船舶和水上勘探平台等严禁抛锚、起锚、迁移和定位作业，

交通船舶不得靠近漂浮钻场接送作业人员；

b) 浪高大于 2.0m 时，勘探作业船舶和水上勘探平台等漂浮钻场严禁勘探作业；

c) 5 级以上大风时，严禁勘察作业；6 级以上大风或接到台风预警信号时，应立即撤船回港。

10.1.4 桥隧方案比选钻孔、隧道工程钻孔完成后应将勘探孔回填密实。

10.2 钻探

10.2.1 钻探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钻探设备应根据海域海况、气象、水文、钻孔深度、岩土性质、作业条件等情况确定，并应

充分考虑其实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

b) 钻探设备应综合各方面因素后选配，应具备处理孔内事故的性能，功率按照陆域同等工况不

小于 1.5 倍功率配置；

c) 钻探作业船舶或勘探平台的载重安全系数应大于 5，钻探作业所需的钻场面积不宜小于 20 ㎡；

d) 受波浪影响较大的海域，宜采用配备波浪补偿功能的钻探设备；

e) 勘探平台应搭建牢固、布置合理，并设置安全防护措施。

10.2.2 钻探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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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钻探方法应根据岩土性质和勘察技术要求选取，要求全断面取芯或进行原位测试的钻孔应采

用回转钻探方法，粉土、砂、碎石类土与破碎的岩层或构造带应采用泥浆护壁或套管跟进的

钻探措施；

b) 钻孔保护套管插入土层的长度不得小于海床以上套管自由段长度的 1/2，并应确保冲洗液不会

从管壁处流失；

c) 软质岩及风化破碎岩层钻探宜采用双管或三管取芯钻具。

10.2.3 浮动式平台锚泊定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选择风浪小的时段实施平台定位，确保孔位准确和人员安全；

b) 应考虑潮汐和风浪因素，平台宜逆最大流速方向；

c) 锚泊定位应采取多方向锚固定方式；

d) 平台锚具不宜少于四口，锚绳长度宜大于 5 倍水深；

e) 平台定位应规范操作，确保施工安全；

f) 平台锚定方案应考虑紧急情况下钻船撤离的快速、便捷、及时等因素。

10.2.4 平面与高程测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采用 RTK 测定平面位置和高程；

b) 海域勘探平台定位误差不应超过 1m。勘探平台位置固定后，应在孔位处插打保护套管，以防

平台位置变化造成孔位偏差；在钻探施工完毕后，应对孔位进行复测；

c) 海域钻探外层保护套管应在平潮时段着床固定，并立即测定钻孔位置；

d) 宜采用垂悬法或测深仪测定水深，两种方法相互验证，计算出孔口高程，并与水下地形进行

对照，高程误差宜控制在 0.3m 以内；

e) 钻探过程中，宜采用固定套管校核水深，及时修正孔深，准确算出每回次钻进深度，确保取

样或原位测试深度精度控制在±0.1m 以内；

f) 钻孔位置、孔口高程及孔深测量，宜在平台晃动较小时进行，并采取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等方

法，同时应考虑涨落潮的影响，减少测量的误差。

10.2.5 海域钻探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钻机类型、钻探工艺和取样方法应根据现场地形地质条件和勘探目的确定，并详细记录、认

真分析钻探资料和岩芯情况；

b) 钻孔深度应根据构筑物的类型、规模以及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评价的需要确定；

c) 钻探应根据地层条件、取芯和取样要求，严格控制钻进的回次长度，钻进回次进尺不得大于

岩芯管长度；

d) 岩芯采取率在完整的岩层中不宜小于 90%，在强风化岩层中不宜小于 65%，黏性土层中不宜小

于 85%，砂类土层中不宜小于 65%，破碎岩层、碎石土层不宜小于 50%，断层破碎带等重点研

究孔段宜提高岩芯采取率，并不得遗漏对工程有重要影响的软弱夹层和滑动面等；

e) 岩芯应按采集的先后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顺序摆放。每钻进回次采集的岩芯应填写岩芯卡

片，标明工程名称、钻孔编号、岩芯采集的深度，岩芯采取率、钻进回次编号和必要的地质

描述，并留存全孔岩芯彩色照片；

f) 钻孔直径应根据钻孔取样、测试要求、地层条件和钻进工艺按表 19 确定；

表 19 钻孔直径（mm）

作业名称
岩土层

第四系土类 基岩

采取原状土样 黏性土 ≥110 —

采取岩石试样 — ≥75
孔内测试 比下井仪器、探头外径大一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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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分层采芯 ≥33
压水试验段 ≥75
抽水试验 ≥130 ≥110

g) 钻孔记录应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担任，按钻进回次及时填写，详细描述地层、地下水、岩

芯采取率和钻进过程中的异常情况等；

h) 原始记录应内容全面翔实、标注清楚、签署齐全，电子记录应与班报记录对应，具备追溯性。

10.2.6 海域钻探健康、安全及环境管理应包含下列内容：

a) 开工前进行安全和技术培训；

b) 施工期间加强警戒；

c) 做好紧急避险、恶劣天气等应急预案；

d) 制定海域施工环保措施，执行环境保护规定。

10.2.7 海域钻探安全应遵循下列原则：

a) 按海事、航道部门要求，设置通禁航标志；

b) 外层套管宜在平潮时段着床固定，并及时测定孔位和孔口高程；

c) 外层套管宜设置钢丝保护绳，以利于保持套管垂直及增强抗水流冲击能力；

d) 钻探平台应配备有足够的救生艇、救生筏、救生圈及救生衣等；

e) 钻探平台应设置消防设施，黄砂、灭火器、太平斧、消防栓等必须配备齐全；

f) 配备性能优良的交通船及急救药品；

g) 严禁残留水中套管或钻具，对航行有影响时，应及时告知相关部门；

h) 遗留在海床以下的套管和钻具应做好详细记录。

10.2.8 海域钻探孔内事故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处理方案应确保人员、设备安全；

b) 作业人员应身体健康并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

c) 用于处理孔内事故的钻机宜有足够的功率，其功率宜为正常施工时的钻机功率的 1.5 倍；

d) 对于卡钻和埋钻事故，应采用护壁性能好的钻井液冲洗，将堵塞物带出孔底；必要时配合适

当的钻机转速、扭矩和泵量对钻具进行松动；

e) 对于钻具丢失的情况，宜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公锥或母锥进行打捞；

f) 对于确实无法处理的孔内事故，应对事故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勘察报告及技术交底应明示。

10.2.9 勘察过程中宜采用信息化手段，实时采集、记录、存储工程勘察资料。

10.2.10 所有岩芯应逐箱拍摄数码照片，重要的原位测试、水文地质试验、封孔过程等应留有影像资

料，典型岩芯应至竣工验收结束。

10.2.11 钻探工作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标准 GB/T 50585 相关规定。

10.3 取样

10.3.1 土试样质量应根据试验内容按表 20 分为四个等级。

表 20 土试样质量等级

级别 扰动程度 试验内容

Ⅰ 不扰动 土类定名、含水量、密度、强度试验、固结试验

Ⅱ 轻微扰动 土类定名、含水量、密度

Ⅲ 显著扰动 土类定名、含水量

Ⅳ 完全扰动 土类定名

10.3.2 试样采取的工具和方法宜按表 21 选择。

表 21 不同等级土试样的取样工具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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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试

样质

量等

级

取样工具及取土方法

适用的岩土类别

黏性土
粉

土
砂土

砾砂、

碎石土

流

塑

软

塑

可

塑

硬

塑

坚

硬

粉

砂

细

砂

中

砂

粗

砂

Ⅰ
薄壁取土器

固定活塞 ++ ++ + - - + + - - - -
敞口 + + + - - + + - - - -

回转取土器 单动三重管 - + ++ ++ + ++ ++ ++ - - -

Ⅱ

原状取砂器 - - - - - ++ ++ ++ ++ ++ +

薄壁取土器
固定活塞 ++ ++ + - - + + - - - -
敞口 ++ ++ ++ - - + + - - - -

回转取土器 单动三重管 - + ++ ++ + ++ ++ ++ - - -

Ⅲ
标准贯入器 ++ ++ ++ ++ ++ ++ ++ ++ ++ ++ -
岩芯钻头 ++ ++ ++ ++ ++ ++ + + + + +

Ⅳ
标准贯入器 ++ ++ ++ ++ ++ ++ ++ ++ ++ ++ -
岩芯钻头 ++ ++ ++ ++ ++ ++ ++ ++ ++ ++ ++

注1：++：适用；+：部分适用；-：不适用。

注2：薄壁取土器为内径为75mm～100mm、面积比不大于10%(内间隙比为0 )或面积比为10%～13%(内间隙比为0.5～

1.0)的无衬管取土器。

注3：厚壁取土器为内径为75mm～100mm、面积比为13%～20%的有衬管取土器。

10.3.3 海域勘察取原状样应遵循下列原则：

a) 选用稳定可靠的作业平台，并选择风浪小、钻探平台相对稳定的时段进行；

b) 缩短取样时间，减少海域环境对取土质量的影响；

c) 注意水位变化，准确计算取样深度。

10.3.4 钻孔中取原状土样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软土、砂土为主的层状土、粉土、粉细砂中采用泥浆或套管护壁，当采用套管时,孔内水位

不能低于地下水位，取样位置低于套管底端 3倍孔径的距离；

b) 取土前清孔做到孔壁稳定，不缩孔、不坍塌，孔内干净，孔底残留土厚度不大于取土器废土

段的长度,并减少对孔底土层的扰动；在取土位置以上 1m 处，严禁用水冲、冲击、振动等钻

进方法清孔；

c) 软土原状样采取过程中，应选择合适时机并尽量控制钻探平台稳定性，钻机转数、泵压应控

制在能满足取样要求范围内的低值；

d) 取土器下入孔内临近取样位置时，要稳慢落底，防止冲击孔底土层；采取土试样时，宜采取

快速静力连续压入法；当遇硬土或砂土压入困难时，采用厚壁取土器用重锤少击或孔底锤击

的方法取样；

e) 使用双管或三管单动回转取土器取芯、取样时，转速一般不大于 lOOr/min；并根据土性施加

钻进压力，控制掌握冲洗液泵量和泥浆的稠度；

f) 取土器在孔内提升时，卷扬速度用中档或慢档，防止钻杆与取土器抖动并冲撞套管造成土样

脱落；

g) 原状土样的直径为 75～100mm，长度不小于 200mm；

h) 原状土样应妥善密封，直立安放，不得倒置。

10.3.5 扰动样可结合原位测试采取或从代表性芯样中采取，岩石试件可直接从岩芯中选取，对需保持

天然湿度的岩芯应立即蜡封。

10.3.6 地下水试样的采取与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取水试样的钻孔不采取泥浆护壁，且无外界物质；

b) 盛水容器采用带磨口的玻璃瓶或塑料瓶，取水样前彻底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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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试样总量不少于 750ml，分 2 瓶装，其中一瓶 250ml～300ml 立即加入 2g～3g 大理石粉，进

行侵蚀性试验；

d) 水试样采取后立即用蜡封口，瓶身贴好标签。标签应包括水样采取孔号、深度、取样时间、

取样人等相关信息；

e) 水试样应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f) 水样采取后应立即密封并贴上标签；清洁水样存放时间不超过 72h，稍受污染的水样不超过

48h，受污染的水样不超过 12h。

10.3.7 送样过程中应注意采取避光、减震等措施，减少对试样的扰动和破坏。

10.3.8 土样自取样之日起至开土试验的时间不宜超过三周，对易于振动液化和水分离析的土样宜就近

进行试验。

11 岩土试验与测试

11.1 一般规定

11.1.1 岩土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根据工程要求和岩土性质的特点确定，具体操作和试验仪器应符合

国家标准 GB/T 50123 和 GB/T 50266 有关规定。

11.1.2 原位测试方法应该根据岩土条件、设计对参数的需求和测试方法的适用性等因素综合确定，且

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307 有关规定。

11.2 室内试验

11.2.1 岩样、土样试验项目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307 有关规定。

11.2.2 试验后的剩余土样宜装入原土样筒内妥善保存，试验报告提交 1 个月后仍无查询方可处理，如

有疑问，可用余土复试。

11.3 原位测试

11.3.1 原位测试方法可根据勘察目的、岩土条件及测试方法的适用性等按表 22 选用。

表 22 原位测试常用方法适用范围一览表

测试

方法

适用的岩土类别 取得的岩土参数

岩石 碎石土 砂土 粉土 黏性土 软土 填土 状态 承载力
变形

参数

液化

判别

十字板

剪切试验

（VST）

- - - + + ++ + ++ ++ + -

标准贯入

试验（SPT）
- - ++ + + - + ++ ++ ++ ++

动力触探

（DST）
- ++ + + + - + ++ ++ ++ -

静力触探

（CPT）
- - + + + ++ + ++ ++ ++ ++

旁压试验

（PMT）
- - ++ + + + + + ++ ++ +

扁铲侧胀

试验

（DMT）

- - + + + ++ - ++ + ++ +

注：++：适用；+：部分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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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原位测试应遵循下列原则：

a) 试验前应检查钻（探）杆、探头、数据线等是否完好无损，确保试验进行顺利；

b) 宜选择风浪小、作业平台相对稳定的时段进行测试；

c) 采用无线传输数据时，试验前应检查的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及时性；

d) 平台振动影响测试精度时，应暂停测试，具备条件时再行试验；

e) 测试过程中注意水位变化，及时对试验深度进行复核和校正。

11.3.3 海域静力触探系统可采用固定式、浮动式、海床式和井下式，宜根据海床倾斜度、地层情况和

工程技术要求按表 23 选用。

表 23 海域静力触探实施方式及其适用条件

实施方式 载体 适用水深（m） 贯入能力

固定式 自升式平台 0～30 可多次贯入，配合钻机引孔时深度不限

浮动式 大型驳船 0～30 可多次贯入，配合钻机引孔时深度不限

海床式 大型驳船 3～300 一次性连续贯入，无法穿透厚层密实砂层

井下式 大型驳船 3～300 可多次贯入，配合钻机引孔时深度不限

11.3.4 海域孔压静力触探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饱和土宜采用孔压探头进行测试；

b) 探头宜具备倾斜角测量功能，实时记录贯入过程中的倾斜情况，并按下式进行倾斜度修正：

� = 0
��ℎ ∙ ��� ······················································ (4)

单轴测斜仪：

�ℎ = ����1······················································· (5)

双轴倾斜仪：

�ℎ = (1 + ���2�2 + ���2�)−1/2·········································· (6)

式中：

Z——贯入深度（m）；

l——贯入长度（m）；

Rh——探杆的倾斜修正系数；

α1——单轴倾斜仪触探杆轴向与铅垂线的夹角（°）；

α2，β——双轴倾斜仪触探杆在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的偏斜角（°）。

c) 孔隙水压力测试探头的测试零点应在探头刚好贯入土层时读取；

d) 以引孔底部为测试零点的数据值可按式(7)、(8)修正到以海床为测试零点的数据值；

�2 = �2∗ + �� ∙ �···················································· (7)

�� = ��∗ + � ∙ � ∙ ��···················································(8)

式中：

�2——以海床面为测试零点的实测孔隙水压力（kPa）；
�2∗——以引孔底部为测试零点的实测孔隙水压力（kPa）；
��——水的重度（kN/m3）；

�——海床面以下引孔底部的深度（m）；

��——以海床面为测试零点的实测锥尖阻力（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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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引孔底部为测试零点的实测锥尖阻力（kPa）；
�——有效面积比。

11.3.5 海域旁压试验、扁铲侧胀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应在固定平台上进行，平台应能提供满足原位

测试所需的反力，保证勘探平台的稳定、安全和测试成果的准确。

11.3.6 海域静力触探、旁压试验、扁铲侧胀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操作除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307

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附录 D 要求。

11.3.7 试验数据分析、资料整理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307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11.3.8 地基承载力、变形模量等参数应根据原位测试结合室内试验结果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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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海域静力触探试验要点

A.1.1 试验仪器设备应满足下列规定：

a) 静力触探试验宜采用多桥探头，根据勘察技术要求，选择量程能够满足要求的探头；

b) 应采用强度高、稳定性好的数据线；

c) 海域静探试验应选择强度和刚度较高的静探试验探杆；

d) 应加强静探设备防晒、防雨、防腐等措施；

e) 海上静力触探在必要时应设置保护套管；深孔静探可结合钻探分段实施，并宜设置多层保护套

管，套管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相邻两层套管之间应留有一定间隙，确保试验顺利进行。

A.1.2 试验主要流程及注意事项：

a) 应保证试验平台和反力装置的稳定，反力宜采用配重方式；

b) 必要时需提前在试验海床面孔位处插打保护套管，保护套管可根据探杆悬空段长度来选取，根

据相关深度和长度计算出静探试验的准确深度；

c) 对插打的保护套管进行倾斜度测量和稳定性检查，保证试验时探头垂直贯入土层中；

d) 贯入前应试压探头，检查顶柱、锥头、摩擦筒工作是否正常，然后将探杆与探头连接，插入保

护套管内，调整并紧固导向轮；

e) 试验过程中，应控制加压贯入速率在 1.2±0.3m/min，时刻关注试验平台、反力装置、探杆垂

直度和贯入速度，以保证仪器设备安全；

f) 如遇到以下情况，应停止贯入：

1) 触探主机达到最大贯入能力或探头阻力达到最大允许值；

2) 反力装置失效；

3) 试验平台晃动明显或失稳；

4) 探杆突然倾斜、折断或贯入加速。

g) 在不得已停止贯入，但仍未能达到技术要求的试验贯入深度时，需要分析造成试验停止的原因；

h) 在静探贯入试验中止后，经调整方案继续贯入时，须详细记录贯入深度，并对有效试验深度进

行校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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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B

（规范性）

海域旁压试验要点

B.1.1 海域旁压试验适用于确定黏性土、粉土、砂类土、软岩及风化岩等地基的承载力和变形参数，

可分为自钻式旁压试验和预钻式旁压试验，宜根据地层条件、技术要求进行选择。

B.1.2 海域旁压试验需克服平台晃动、水流冲击等不稳定因素对试验的影响，试验应在固定平台上进

行。

B.1.3 预钻式旁压试验，应采取措施保证成孔质量，孔径应与旁压探头相匹配，成孔过程中应减少对

孔周土体的扰动。自钻式旁压试验，应确定适用于土体的钻头及回转转速、刃口距离、循环液压力及流

量、钻机设备压力等，保证成孔质量。

B.1.4 旁压仪应进行综合标定，应对压力表、弹性膜、传感器和应变片等进行定期或出现事故、更换

时进行标定。

B.1.5 旁压试验过程中，达到试验仪器极限值或出现仪器损坏情况，应立即终止试验，并分析原因，

再行后续试验。

B.1.6 旁压试验成果数据分析，应根据各地层典型应力应变曲线对明显失真的数据进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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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C

（规范性）

海域扁铲侧胀试验要点

C.1.1 扁铲侧胀试验适用于软土、黏性土、松散～中密砂类土及粉土等地层，可用于判定土层类别与

状态，确定静止侧压力系数、水平基床系数、饱和黏性土的不排水杨氏模量等。

C.1.2 海域扁铲侧胀试验对外界扰动非常敏感，试验应在固定平台上进行。为保证试验的安全和有效

性，实验过程中应在海床和固定平台之间的悬空段设置保护套管，保护套管应插打入海床一定深度，并

保证套管接口以及套管与海床之间的密封性。

C.1.3 扁铲侧胀试验设备及其标定，应符合国家标准GB 50307的相关规定。

C.1.4 贯入设备的能力，必须满足最大试验深度的需要。试验时，应使基座保持水平状态，采用水平

尺校验，记录每次试验中试验孔的垂直度偏差。海域扁铲侧胀试验孔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2%。

C.1.5 海域扁铲侧胀试验，应有保证孔位不致发生移动的稳定措施。试验平台至海床以上部位，应加

设防止探杆挠曲的装置。

C.1.6 采用钻杆或静力触探贯入设备时，气电管路应按钻杆或探杆连接顺序一次性穿齐，气电管路一

端与侧胀板头连接，钻探或探杆长度应超过最大试验深度2m～3m。

C.1.7 海域扁铲侧胀试验过程中，不得松动、碰撞钻杆或探杆，也不得施加使得钻探或探杆产生上、

下位移的力。

C.1.8 在下、起钻杆或探杆的过程中，应避免用力过猛，防止对探头、气电管路造成损坏。

C.1.9 试验深度应以膜片中心为记录点，计深标尺设置在贯入主机上时，贯入深度应以探头、探杆入

土的实际深度为准，每贯入3m～4m校核一次。固定试验平台不稳定时，应采取多次计量取平均值或待平

台稳定后计量贯入深度。

C.1.10 试验结束后应测量试验孔内地下水埋藏深度。在保证保护套管密封性有效的前提下，准确测量

地下水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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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D

（规范性）

海域十字板剪切试验要点

D.1.1 海域十字板剪切试验主要用于测定饱和软黏性土的不排水抗剪强度和灵敏度，测试深度一般不

大于30m，试验应在固定平台上进行。

D.1.2 十字板头可根据不同土层情况选用，一般在软黏土中选用75mm×150mm的板头；在稍硬的土层中

可选用50mm×100mm的板头为宜。

D.1.3 海域十字板剪切试验必须要保证试验探杆平直，用于前5m的探杆，其弯曲度不应大于0.05%，

后续探杆的弯曲度不应大于1%；探杆两端螺纹轴线的同轴度公差应小于φ1mm，探杆连接应有良好的互

换性。探杆连接要密合、牢固。

D.1.4 海域十字板剪切试验基座必须保持垂直，试验孔对水平地面的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2%。

D.1.5 海域十字板剪切试验必须采取防止探杆弯曲的措施，尤其是固定试验平台面到海床、海床面的

悬空段，宜采用多重套管技术对探杆进行保护。

D.1.6 试验前，需估算最大试验深度所需的反力大小，并在固定实验平台上进行相应配重。

D.1.7 与十字板探头传感器相连的电缆，应做好防水措施。

D.1.8 在下、起探杆和探头过程中，应避免用力过猛，防止对探头、电缆造成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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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E

（资料性）

物探方法适用性选择表

探测项目
侧扫声

纳法
海洋磁法

电磁感

应法

水域地层

剖面法

水域多道地

震勘探法

瞬变电

磁法

水下障碍

物探测

裸露障碍物
磁性障碍物 ++ ++ + - -

非磁性障碍物 ++ - - + - -

隐蔽障碍物
磁性障碍物 - ++ - + - +

非磁性障碍物 - - - ++ - -

水下管线

探测

裸露管线
金属管线 ++ ++ ++ + - -

非金属管线 ++ - - + - -

隐蔽管线
金属管线 - ++ ++ ++ - +

非金属管线 - - - ++ - -

地质结构

探测

探测地层厚度＜200m - - - ++ ++ +

探测地层厚度≥200m - - - + ++ -

注：“++”表示推荐方法；“+”表示辅助方法；“-”表示不推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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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

隧道围岩基本分级

围岩

级别

围岩主要工程地质条件
围岩开挖后的稳定

状态（单线）主要工程地质特征
结构形态和完

整状态

Ⅰ

坚硬岩（单轴饱和抗压强度 fr＞60MPa）；受地质构造影响

轻微，节理不发育，无软弱面（或夹层）；层状岩层为巨厚层

或厚层，层间结合良好，岩体完整

呈巨块状整体

结构
围岩稳定，无坍塌

Ⅱ

坚硬岩（fr＞60MPa）；受地质构造影响较重，节理较发育，

有少量软弱面（或夹层）和贯通微张节理，但其产状及组合

关系不致产生滑动；层状岩层为中层或厚层，层间结合一般，

很少有分离现象；或为硬质岩偶夹软质岩石；岩体较完整

呈大块状砌体

结构

暴露时间长，可能

会出现局部小坍

塌，侧壁稳定，层

间结合差的平缓岩

层顶板易塌落
较硬岩（30MPa＜fr≤60MPa）受地质构造影响轻微，节理不

发育；层状岩层为厚层，层间结合良好，岩体完整

呈巨块状整体

结构

Ⅲ

坚硬岩和较硬岩：受地质构造影响较重，节理较发育，有

层状软弱面（或夹层），但其产状组合关系尚不致产生滑动；

层状岩层为薄层或中层，层间结合差，多有分离现象；或为

硬、软岩石互层；坚硬岩，岩体较破碎；较硬岩或软硬岩互层，

岩体较完整

呈块石状镶嵌

结构
拱部无支护时可能

产生局部小坍塌，

侧壁基本稳定，爆

破震动过大易塌落较软岩（15MPa＜fr≤30MPa）；受地质构造影响轻微，节理

不发育；层状岩层为薄层、中厚层或厚层，层间结合良好或

一般；较软岩，岩体完整

呈大块状砌体

结构

Ⅳ

坚硬岩和较硬岩：受地质构造影响极严重，节理发育；层

状软弱面（或夹层）已基本破坏；坚硬岩，岩体破碎；较硬

岩，岩体较破碎或破碎

呈碎石状压碎

结构

拱部无支护时可

产生较大的坍塌，

侧壁有时失去稳定

较软岩和软岩（5MPa＜fr≤15MPa）：受地质构造影响严重，

节理较发育或发育；较软岩，岩体较完整或较破碎；软岩，

岩体完整或较完整

呈块石、碎石状

镶嵌结构

土体：具压密或成岩作用的黏性土、粉土及碎石土
呈大块状压

密结构

Ⅴ

软岩受地质构造影响严重，裂隙杂乱，呈石夹土或土夹石

状；极软岩（fr≤5MPa）

呈角砾、碎石

状松散结构

围岩易坍塌，处理

不当会出现大坍

塌，侧壁经常小坍

塌；浅埋时易出现

地表下沉（陷）或

塌至地表

土体：一般第四系的坚硬、硬塑的黏性土，稍密及以上、

稍湿或潮湿的碎石土、卵石土，圆砾土、角砾土、粉土

非黏性土呈

松散结构，黏性

土呈松软状结

构

Ⅵ

岩体：受地质构造影响严重，呈碎石、角砾及粉末、泥土

状
呈松软状

围岩极易坍塌变

形，有水时土砂常

与水一齐涌出，浅

埋时易塌至地表
土体：可塑、软塑状黏性土、饱和的粉土和砂类土等

黏性土呈易

蠕动的松软结

构，砂性土呈潮

湿松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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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 范围

本条是对本规程适用范围的界定。本规程适用于近岸段及浅海段海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勘察及测

量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程中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在总结借鉴大连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在勘察、测量、设计、施工经验的基础上，

参照GB 50307以及相关标准、规范和技术文件，编制了本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针对本规程的适用术语和定义进行了明确，以便于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测工作的开展。

4 基本规定

4.1.1 海上工程建设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勘测工作需要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各阶段工程勘测成果需

满足相应设计阶段的工作深度要求。由于海上勘测受海上作业环境影响极大，为保证成果质量，应有足

够的勘测周期。

海域岩土工程的地质钻探和测试环境复杂，受水域面积大、海浪、洋流、水深、台风的影响，各种

钻探方法、原位测试方法、物探方法以及地质调查等工作难度较陆地大得多，必须采用宏观控制与微观

揭示相结合的钻探、测试等方法获取各种地质资料。宏观上收集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和成果，通过地质

遥感和调绘了解跨海区域的地质环境特征，论证评价工程地质条件。微观上对代表性点、线进行勘探和

测试揭示岩土结构和物理力学特征。为弥补地质钻孔的局限性，还需采用海上地震反射、瞬变电磁(TEM)

法、测井、孔内电视等新的技术手段，通过现场试验确定岩土参数。钻探及测试等勘察方法，应充分考

虑潮汐、水深以及海洋环境的不良影响，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地质勘察质量。

4.1.2 每个勘察项目的准备阶段，搜集已有资料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程序，通过对搜集资料的分析、研

究，达到明确勘察重点，合理布置勘察任务和正确评价建设场地岩土工程条件的目的。

4.1.3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建设规模较大，建筑类型为地下工程及高架工程，地下工程可采用盾构法、

矿山法、沉管法等施工方法，均为破坏后果很严重的重要工程，因此，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岩土工程勘察

等级为一级。

地层透水性根据渗透系数按本规程第6.4.4条的规定划分，根据隧洞上覆岩土层的类型、厚度及岩

土体的含水特性和渗透性，预测掘进时突水（泥）的可能性，综合评价地下水对工程影响程度。

4.1.5 地下工程围岩是指地层中受开挖作用影响，致使洞室周围一部分区域岩土体发生应力重分布的那

一部分岩体，一般情况下，隧道开挖受施工影响最大的范围是2倍洞径之内。在勘察阶段进行围岩分级

时，很多因素尚不能掌握，而且地层特性普遍在垂直和水平方向变化较大，围岩分级时，应结合地下水

状态及隧道埋深等因素，并重点考虑1倍隧洞跨度范围内不良地质条件，进行综合判定。在隧道设计过

程中，设计单位应根据设计需要对勘察单位提供的围岩分级进行复核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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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勘探孔布点间距、勘察手段的局限性，勘察阶段围岩分级相对比较粗糙，其正确性和实际开挖

的符合程度，都有待施工中的检验。因此，施工阶段应根据开挖暴露出来的地质状态进行修改设计，进

行动态信息化施工。

4.1.6 根据国家标准GB 55017规定，工程勘察应评价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提出防治措施的建

议，提供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本规程予以体现。

4.1.7 海上勘测作业环境复杂，气候多变，影响作业安全的因素多，受风、雾、潮汐及海流影响较大，

安全风险巨大，为管控作业安全风险，保障作业人员和设备安全，本条提出了海上作业需要遵守的安全

生产方面的原则性规定。

4.1.9 勘察文件交底应当重点说明勘察文件中涉及工程安全质量的内容，并形成文字记录，由各方签字

并盖章。

5 岩土工程勘察

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建设阶段一般包括规划、可行性研究、总体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工程施工、试运营等阶段。由于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投资巨大，地质、环境风险极高，建设各阶段对

工程技术的要求高，各个阶段所着重解决的工程问题不同，对岩土工程勘察的资料深度要求也不同。如：

规划阶段应规避对线路方案产生重大影响的地质和环境风险。在设计阶段应针对所有的岩土工程问题开

展设计工作，并对各类环境提出保护方案。

岩土工程勘察应分阶段开展工作，符合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规律，即由粗而细、由浅而深，不断深化，

逐步认识沿线区域及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准确提供不同阶段所需的岩土工程资料。特别在地质条件复

杂地区，若不按阶段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工作，轻则会造成返工浪费，给后期工作带来被动，重则可能会

给工程造成重大损失或给运营线路留下诸多后患。

地铁工程沿线或场地附近存在对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有重大影响的不良地质条件，需要开展施工专

项勘察查明地质条件，有重大影响的不良地质条件包括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及复杂地层结构等。

施工专项勘察应在专项设计及施工前开展。

施工补充勘察主要针对施工中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开展针对性的勘察工作，提供地质资料，满足施

工方案调整和风险控制的要求。

5.1.3 岩土工程勘察大纲是岩土工程勘察的指导性文件，搜集分析已有资料和现场踏勘是编制高质量岩

土工程勘察大纲的基础。随着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的深入，可能会发现新的问题，或设计要求发生变化，

因此需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工作内容和要求，以保证勘察工作质量，满足工程设计需要。

5.1.4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勘察工作应综合考虑场地复杂程度和环境安全风险等级，在工作量布置、岩土

工程评价、参数获取、工程措施建议等方面突出重点、区别对待。

5.2 可行性研究勘察

5.2.1 可行性研究勘察成果是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从岩土工程角度研究和论证方案可行性的依据，可

行性研究勘察应针对可行性研究阶段的线路方案，对沿线场地典型地质条件进行勘察。

5.2.2 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常常是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经济投资和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

因素，本阶段应重点研究影响线路方案的不良地质作用和特殊性岩土。

5.2.3 可行性研究勘察应搜集沿线已有地质资料，开展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了解沿线场地地质条件。

对于搜集到的已有资料，应从可靠性、时效性等角度分析其可利用程度，确保搜集到的资料可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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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工程所用。应布置必要的勘探、取样、测试和试验工作，一方面能够用于弥补搜集资料在内容或深

度上不足，另一方面能够用来验证搜集的资料。

5.2.4 轨道交通工程为线状工程，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以及重要的工程周边环境决定了工程线路

的敷设形式、线路走向、施工方法等方案的可行性，并影响着工程造价、工期及施工安全。

5.2.5 本条规定了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工作的勘探点布置要求。由于可行性研究阶段勘察所依据的线路

方案一般都不稳定和具体，因此可行性研究阶段勘探点布置需要根据地质条件和场地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5.2.6 实际工作中，可能会遇到岩层埋深很大或特殊性岩土厚度很大的情况。若勘探孔深度达到结构底

板以下30m仍未满足技术要求时，视工程需要，报业主、设计等相关单位共同确定终孔深度。

5.2.8 基岩风化程度分类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GB 50307附录B执行，残积土作为岩石风化后的残积物，

具有土的特性，可以把全风化岩顶面划分为基岩顶面。

5.3 初步勘察

5.3.1 初步勘察不仅应在可行性研究勘察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查明沿线地质、水文和地基条件，还应针对

拟选用或拟比选的线路敷设形式、基础及结构型式和施工方法开展工作，为初步设计阶段确定线路平面

位置、敷设方式、施工方法、环境保护及大型工程技术风险控制的初步方案提供勘察依据。实际工作中，

初步勘察成果常常还是土建工程招标设计和土建施工招标的依据，此时初步勘察成果还应满足上述招标

要求。

5.3.3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初步设计的地下工程为地下隧道，本条是在满足本规程5.3.2条的基础上，

针对地下工程的特点提出的勘察要求。

水和土的腐蚀性评价方面，目前勘察规范与设计规范对于腐蚀性的判定和选用规则不一致：国家标

准GB 50021规定，应分别评价水和土对于混凝土、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的腐蚀性，腐蚀性等级共分为“微”、

“弱”、“中等”和“强”四个等级；国家标准GB/T 50476等设计规范进行耐久性设计时，规定根据环

境类别和环境作用等级进行耐久性设计，其中环境类别分为一般环境、冻融环境、海洋氯化物环境、除

冰盐等其他氯化物环境和化学腐蚀环境共五类，各类环境类别下根据环境作用程度不同进一步区分等级，

并根据环境作用等级开展耐久性设计。设计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应按照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的水质分

析、土的易溶盐分析成果，结合选用的规范、工程的具体特点和环境条件，判定结构耐久性设计所处的

环境类型和作用等级。

5.3.4 勘探点间距应结合场地复杂程度考虑，对于简单场地勘探点间距宜取大值，对于复杂场地勘探点

间距宜取小值。对于本规程涉及勘探点间距的其它条件，无特殊说明时均按本条说明执行。

5.3.5 考虑初步设计方案的不稳定性，初步勘察勘探孔深度应在当前设计方案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以满

足后期方案调整及初勘勘探孔的可利用性。

5.3.6 大连地区城市轨道交通高架工程一般采用嵌岩桩，同时大连地区可溶岩分布范围广，勘探点位置

不同揭露的地质条件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初步勘察勘探点宜布置在初拟墩位、桥柱范围内。

5.3.7 若第四系海积层或基岩风化岩厚度太大，或连续揭露溶洞、破碎带，勘探孔难以满足进入中等风

化、微风化岩深度要求时，应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勘察单位共同研究后确定终孔深度。

5.3.8 由于同一工程地质单元的同一岩土层的物理和力学性质存在差异，因此本条规定了每个工程地质

单元主要岩土层的最少取样数量。鉴于初步勘察阶段岩土工程参数对于初步设计和土建工程招标的重要

性，实际工作中，原则上可适当提高岩土层取样和试验数据的数量要求，不宜以最低数量要求来控制，

防止取样和试验数量偏少造成初步勘察阶段岩土参数与后续勘察阶段差异过大引起设计方案和经济投

资大的修改。

5.4 详细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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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可采用地下和高架两种结构型式。勘察时应针对场地条件和不同的结构形

式、埋深及工程风险，选择合理的勘察的方法，并布置相应的工作量。本章按照线路不同的敷设形式即

地下工程、高架工程提出勘察要求。

5.4.3 一般情况下勘察方法以钻探、取样、原位测试、室内试验为主，但在特殊情况下，如遇断裂、岩

溶发育等不良地质条件下，物探可作为主要勘察方法之一。

5.4.4 本条阐述了详细勘察的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应详细查明场地地质条件，分析评价地基、围岩稳

定性、预测可能出现的岩土工程问题，结合工法提出地基基础、围岩加固与支护、地下水控制、周边环

境保护方案等的措施和建议，并提供设计所需的岩土参数。

5.4.5 本条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海域详细勘察的具体任务，对其中f、g、h款作以下说明：

1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要穿越海域，因此地表水体是控制线路的重要因素，受地表水体影响，施

工风险极高，处置不当易产生灾难性后果。因此查明地表水体的水深、水质及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

系等，对工程施工安全风险控制十分重要。

2 大连周边海域多数存在层厚较大的淤积层、砂土层，同时大连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8度，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存在砂土液化和软土震陷隐患，因此勘察过程中查明砂土液化等级及软土震

陷程度，对工程设计方案、造价及施工影响重大，对运营期工程安全风险控制十分重要。

5.4.6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主要为隧道工程，除常规岩土物理力学参数外，基床系数、静止侧压力系

数和电阻率等是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设计、施工所需要的重要岩土参数。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在施工和运营期间，机械设备工作、行车及乘客会散发出大量的热量，若不

及时通风排出，将逐日积蓄热量，在围岩中形成热套。因此需要测定围岩热物理指标，以作为通风设计

的依据。

5.4.8 本条要求勘探点布置在隧道结构外侧，因为在隧道结构范围内钻探时，若封孔质量差，施工过程

中勘探孔容易导致地表水和地下水贯通或透水，甚至引发海水灌入隧道，给施工止水造成困难，给工程

安全带来隐患。若工程需要必须在隧道结构范围内布置勘探孔时，应确保封孔质量。

大连地区以丘陵地貌为主，基岩地质构造作用较强烈，地质条件复杂，且可溶岩区分布广泛，以往

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及施工过程中常常发现，同一里程左、右线的地质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

条规定详细勘察阶段根据左、右线间距不同采用不同的勘探点布置方法，并且要求单线隧道左、右线应

分别绘制地质纵剖面图，地质剖面图上相邻勘探点沿线路中心线投影间距为勘探点间距。

本条要求相比于国家标准GB 50307的勘探点间距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主要是考虑海域工程施工难

度及风险更大，对勘察资料的精准度要求更高，同时大连地区的复杂地质条件，结合以往工程实际经验

教训进行适当调整。

图 1 单线暗挖隧道勘探点布置示意图

5.4.9 本条是根据大连地质条件，结合大连在建及已建成的海底隧道等工程勘察经验，给出了勘探孔深

度的确定要求。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埋置深度往往在施工图设计阶段还需进

行调整，因此勘探孔深度相比一般地下工程适当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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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5.4.11 对特大桥的主桥，本规程仅规定每个墩台勘探孔数量的下限值（不应少于2个），应根

据墩台形状、尺寸及岩土条件复杂程度，按钻孔间距并结合桩基方案布置勘探孔，端承桩勘探点间距宜

为12m~24m。城市轨道交通海域高架工程对结构沉降控制较为严格，一般采用桩基方案，因此勘察工作

重点针对桩基方案进行，关于桩基方案的勘察要求及评价可参照行业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

执行。

5.4.12 本条在岩土试样采取数量和原位测试数量方面，相比国家标准GB 50307更加严格。由于海域勘

察为水上作业，受水深影勘探孔深度一般较深，原位测试的杆长修正系数过大，对于测试结果影响较大，

因此，应当采取更多的岩土试样进行室内试验，使岩土层参数更接近实际。

5.4.13 岩土试样的采取应考虑设计计算的要求，在对工程有影响的范围内采取，如地下工程取样重点

应为隧道上、下各一倍洞径范围。

5.4.15 本条原位测试项目及数量为地下工程具体要求，对于高架工程应按设计技术要求及相关规范执

行。

5.5 施工勘察

5.5.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尤其是地下工程经常发生因地质条件变化而产生的施工安全事故，因此施工阶

段的勘察非常重要。施工阶段的勘察主要包括施工前的专项勘察工作以及施工中的补充勘察工作。

5.5.2 工程场地存在对设计方案和施工有重大影响的岩土工程问题，且详细勘察阶段难以查清时，需开

展施工专项勘察加以查明。大连市岩溶不良地质发育，对城市轨道交通施工影响很大，大连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在施工阶段针对岩溶区，采用跨孔 CT 物探施工勘察，即在详细勘察阶段揭露溶的勘探孔周围布

置岩溶专项勘察勘探点，或是在岩溶发育地段沿线路连续布设岩溶专项勘察勘探点，并在钻探工作完成

后进行跨孔 CT 物探，进一步查明岩溶发育的空间形态、充填状态。

6 海洋水文勘测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水文勘测设计的任务，要求使水文勘测成果科学、经济合理，

并要保证工程在设计条件下安全运行。

6.1.2 工程海域缺乏实测水文资料时，可以根据工程情况及时开展水文观测和水文调查。海洋水文观测

工作应该积极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

6.2 水文调查与观测

6.2.2 本条是关于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海洋水文资料调查与搜集的内容要求，是根据工程设计需要提

出，涵盖了潮位、波浪、海流、泥沙、海床演变等资料调查与搜集的内容。

6.3 水文地质勘察

6.3.1 本条是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水文地质勘察的基本要求。由于含水层分布和透水性的复杂性，在

勘察中不但要查明稳定含水层分布规律，还应查明地下含水透镜体的分布。对其中条款作如下说明。

条款c，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地下工程勘察一般通过现场勘察、试验取得具体水文地质参数。

条款d，预测隧道施工中的可能集中涌水段、点的位置和涌水量及其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是极其重

要的。所谓集中涌水，国内尚无量的规定。

集中涌水段或点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最大涌水量和正常涌水量的预测方法，目前国内外尚无固

定的计算模型，主要根据地质、水文地质条件综合分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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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考虑到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一般呈线状分布，水文地质钻孔、抽水试验孔等布置，应能揭示场

地水文地质条件、控制各含水层的空间分布，为不同的施工工法进行地下水控制设计提供可靠依据。

观测孔与抽水试验井之间应有一定的间距，主要是尽量避免抽水井周围三维流和紊流的影响。观测

孔的平面布置，一般沿垂直于地下水流向布置一条观测线；如布置两条观测线时，其中一条要求平行于

地下水流向布置，主要是为了测定含水层不同方向的非均质性或确定不同方向的影响半径。

6.4 水文地质参数

6.4.1 水文地质试验方法包括抽水试验、压水试验。具体工程勘察中，应根据地层、岩性、地下水的赋

存状态、含水层的透水性、工程建设内容和重要性、地下水控制方法等条件，明确所需水文地质参数及

其测定方法，表1是各种水文地质参数常用的测试方法。

表 1 水文地质参数及测定方法

参 数 测 定 方 法

水位 钻孔、探井或测压管观测

渗透系数、导水系数 抽水试验、提水试验、注水试验、压水试验、室内渗透试验

给水度、释水系数 单孔抽水试验、非稳定流抽水试验、地下水位长期观测、室内试验

越流系数、越流因数 多孔抽水试验

单位吸水率 注水试验、压水试验

毛细水上升高度 试坑观测、室内试验

采用计算法求影响半径时，表 2 列出了常用的计算公式：

表 2 影响半径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
适用条件 备注

潜水 承压水

��� = �� 2�−�� ���1−�1(2�−�1)���1
(��−�1)(2�−��−�1)

��� = �����1−�1����
��−�1

1完整井

2一个观测孔
结果偏大

��� = �1 2�−�1 ���2−�2(2�−�2)���1
(�1−�2)(2�−�1−�2)

��� = �1���2−�2���1
�1−�2

两个观测孔 精度可靠

��� = 1.366�(2�−��)��
�

���� ��� = 2.73����
�

+ ���� 单孔 一般偏大

� = 2� �� � = 10� � 单孔 概略计算

6.4.2 欧美地区为了精确地测定地下水压力，通常要安装专门的水压力计，长时间测量地下水压力可能

随季节、潮汐或其它因素的变化。由于观察观测孔水位简单直观且成本经济，我国勘察普遍采用观测地

下水位的方法向设计提供水压力计算依据。

多层地下水分层水位的量测，尤其是承压水水头的观测，对隧道设计与施工十分重要。多层地下水

分层水位的量测要注意钻探过程中套管是否隔开上层水的影响，如果无法取得准确的各层水水位，且地

下水对工程建设有重大影响时，需要设置分层观测孔。

6.4.3 地下水渗入钻孔中至水位稳定的过程，实质是地层中的孔隙水压力与钻孔内水位压力逐渐平衡的

过程。地层中的地下水流速取决于渗透系数，对于不同地层，观测钻孔水位前应留置足够的时间，确保

钻孔水位趋于稳定。

6.4.4 在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中一般采用抽水试验、压水试验等现场测试方法确定

渗透系数。表2的渗透系数经验值可供参考。渗透系数大于200m/d的含水层，地下水量往往很大，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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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层中进行施工降水时，常配合采用堵水、截水等方法才能满足设计和施工要求，所以本规程中特别

列出“特强透水”一类。

表3 岩土的渗透系数经验值

岩土名称
渗透系数 k

（m/d） （cm/s）
黏土 <0.001 ＜1.2×10-6

粉质黏土 0.001～0.10 1.2×10-6~6.0×10-4

粉土 0.10～0.50 1.2×10-4~6.0×10-4

粉砂 0.50～1.0 6.0×10-4~1.2×10-3

细砂 1.0～5.0 1.2×10-3~6.0×10-3

中砂 5.0～20.0 6.0×10-3~2.4×10-2

均质中砂 35.0～50.0 4.0×10-2~6.0×10-2

粗砂 20.0～50.0 2.4×10-2~6.0×10-2

均质粗砂 60.0～75.0 7.0×10-2~8.6×10-2

圆砾 50.0～100.0 6.0×10-2~1.2×10-1

卵石 100.0～500.0 1.2×10-1~6.0×10-1

无充填的卵石 500.0～1000.0 6.0×10-1~1.2
稍有裂隙岩石 20.0～60.0 2.4×10-2~7.0×10-2

裂隙多的岩石 >60.0 ＞7.0×10-2

松散类岩土给水度可参考表4的经验值。

表 4 岩土给水度的经验值

岩土名称 给水度

粉砂与黏土 0.100～0.150
细砂与泥质砂 0.150～0.200
粉砂与黏土 0.200～0.250
粗砂及砾砂 0.250～0.350
基岩裂隙 0.008～0.100

目前，因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性，且影响因素多样，水文地质参数计算的经验还不够成熟，在实际

选择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时，应根据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和计算公式的适用范围合理选用计算公式，结

合地区经验用多种方法计算对比，避免盲目套用。

实践证明，利用观测孔水位资料计算渗透系数，比较符合地下水层流运动的假设条件，所计算的参

数较符合实际。

6.4.5、6.4.6 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工程往往埋深大，地表水体丰富，地下水控制是决定工程成败的关键，

因此需要在现场布置一定数量的抽水试验孔，特别是水文地质条件较复杂的场地，通过现场试验获取可

靠的参数，满足地下水控制设计与施工的需要。

7 工程测量

7.1 一般规定

7.1.2 海底地形测图比例尺及测图范围应满足设计要求，提供线路附近区域内海底地形状态，为不同设

计阶段提供地形状态依据。

7.1.3 大连已有的和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均采用大连城建坐标系统，所以平面坐标系的选择应和大

连城建坐标系相一致，并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建立转换关系，同一项目各阶段坐标系应

保持一致，避免坐标换算时的麻烦或坐标改化引起的精度损失。

7.1.4 目前大连轨道交通建设均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7.1.5 不同的测图比例尺及平面控制测量精度，结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确定平面控制测量精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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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高程控制测量精度指标结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验潮站的工作水准点、水尺零点精度，应符合国

家标准GB 50026四等水准测量精度的要求；海岸地形测量的高程控制点精度，应符合国家标准GB 50026
五等水准测量精度的要求。

7.1.7 水深测量中定位点精度要求结合国家标准GB/T 17501确定。

7.1.9 投影、分幅采用统一投影、分幅标准，与大连市城建所采用的标准相一致。

7.2 平面控制测量

7.2.1 在平面控制测量前，应搜集测区已有的控制测量点成果资料。在轨道交通建设项目中，平面及高

程控制网基本测量完毕，所以海底地形测量工程可釆用线路控制网或线路加密控制网布设精密导线网作

为海底地形测绘的平面控制网，本规程平面控制网等级划分是根据《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逐级划

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三个级别。

7.2.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测量仪器和计算手段都得到了相应提高，因此平面控制网在保证精度要求

的条件下可跨级布设，只要满足工程项目的精度要求即可。

7.2.3 平面控制点测量方法根据国家标准GB 50026，可采用电磁波测距导线测量和导航卫星定位系统

（GNSS）的测量方法。

7.2.4 导线测量主要技术指标根据国家标准GB 50026相关要求执行，实践证明，采用高精度的全站仪、

电磁波测距仪和测角仪器，用较完善的观测方法，测距精度很高，往往横向精度是影响导线精度的主要

因素，若在导线中部联测高级方向作为方位角校核和控制，可以大大提高导线的精度。因而，规定了在

这种情况下，导线的平均边长和总长可适当放宽，最大不应超过规定2倍。

7.2.5 依据国家标准GB 50026有关要求，增加了约束点间的边长相对中误差和约束平差后最弱边相对中

误差以及对平均边长的要求。

7.2.6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参考了现行测绘行业标准CH/T 2009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补充。

测量提供的是WGS-84坐标系中的坐标，为了进行坐标转换，在平面上需求出平移参数和旋转参数，

因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测量的尺度与地方坐标系的尺度常有差别，因此还需求出尺度转换参数。

为此需要有不少于3个GNSS点(其中1个为校核点)，其地方坐标是已知的，要求已知点均匀分布在测区中

是为了保证转换参数求解的质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第3个已知点与待定点构成闭合环，以检核成

果精度。

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测量精度高、速度快，宜直接布成全面网。由于GNSS测量是测定待定点

之间的坐标增量，只要精度满足要求也可以不布设网形。但为了有检核，保证成果的可靠性，需要有一

定数量的多余观测，多余观测量越多，发现粗差的能力越大，成果越可靠，多余观测量尽量均匀地分布

在整个网中，为了保证质量、控制成本，条文中规定了各级控制网闭合环的边数。GNSS的图形布设通常

有点连式、边连式、网连式及边点混合连接四种基本方式。选择什么样的网，取决于工程所要求的精度、

野外条件和接收机台数等因素。

7.2.7 在常规导航卫星定位系统（GNSS）测量静态平面控制测量的基础上，增加了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

测量技术要求。

RTK测量的必要条件是基准站的数据能够准确及时地传送给流动站，即数据链的通讯必须满足一定

要求。数据链的传输有很多方式，可以采用卫星通讯、微波通讯、短波通讯、高频通讯、GPRSCDMA等等，

卫星通讯也可视为卫星广域差分，其平面定位精度很高。

7.3 高程控制测量

7.3.1 大连轨道交通建设通常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高程控制网等级划分采用国家标准GB 50026的等

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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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测区首级高程控制网等级的确定，一般根据工程规模或控制面积、测图比例尺或用途及高程网的

布设层次等因素综合考虑。验潮站主要水准点纳入首级网是为了保证水位控制的精度，以利于后续水深

测量时的水位改正计算以及深度基准与高程基准的有效衔接。

7.3.3 高程控制点数及间距的规定，是根据历年来工程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考虑了工程测量精度的要

求并尽可能做到经济合理。

7.3.4~7.3.9 五等水准路线最大长度依据三、四等水准路线长度比例，并考虑加密五等高程有足够的精

度，推算而得45km。水准测量采用每千米高差全中误差的精度系列与国家标准GB/T 12898相同。电磁波

测距三角高程测量的主要技术要求参照了国家标准GB 50026提出。

7.3.11 对于一般测量单位而言，由于无法获得高精度的似大地水准面精化模型，主要是根据联测的水

准资料利用一定的数学模型拟合推求似大地水准面，最常见是用实时载波相位差分(RTK)测量进行动态

测量，为稳妥安全，GNSS拟合高程测量精度定为五等。

7.4 海底地形测量

7.4.1 采用卫星定位测量技术对测深点进行定位，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水深测量通常采用有模拟记录的

单波束回声测深仪或多波束测深系统。

7.4.2 表注中的精度要求低，通常是指在深水区的小比例尺测图的情形，精度与水深成反比，水下地形

地貌条件复杂是指水下地形起伏变化多样、不规则等情况。

7.4.3 测深断面布设需根据工程用途和水深测量的方式确定单波束测深断面间距和测深点间距，这里只

做最大值规定，多波束断面间距需根据地形、水深和重叠度计算。

7.4.4 水上作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在水下环境复杂的区域作业时，必须掌握潜在的危险因素，

并做好安全应急措施，大风大浪中作业危险因素加剧，测量精度也无法保证，因此必须停止水上测量作

业。

7.4.5 水尺设置的原则：所设的水尺对水位变化的范围能做到有效的控制，且相邻水尺的控制范围要有

适当的重叠，水位观测资料要能充分反映全测区水位的变化，所以当水尺的控制范围不能重叠时，要求

增设水尺。

7.4.6 水位观测为了与水深测量精度相匹配，并略高于其精度，对于水尺零点高程的联测，要求不低于

五等水准测量精度的规定是适宜的。

7.4.7 对单波束回声测深仪作业规定说明如下：

1 对于工作时电压与额定电压及实际转速与规定转速之差的变动范围，这里仅做了一般性规定。作

业时，还要按仪器说明书（鉴定书）为依据，适当调整。

2 换能器安装位置的规定，主要是要求尽量避免因船体运动（摇晃）而产生的干扰。船首附近受水

流冲击影响较大，也容易在换能器底部产生气泡。故将换能器安装在距船头1/3~1/2船长处是比较合适

的。

3 对于坡度变化较大的水下地形，如果定位中心与换能器中心偏移较大将导致所测的水深图失真，

影响成图质量，因此必须进行偏心改正。

4 根据实践经验及有关资料，测船因风浪造成的摇动大小，取决于风浪的强弱及测船的抗风性能，

而测深仪记录纸上回声线的起伏变化可反映出其对测深的影响。当起伏变化不大时，风浪对测深精度影

响不大，则正常作业。如记录纸上出现有0.4m~0.5m的锯齿形变化时，实际水面浪高一般将超出其值1

倍到2倍，此时船身大幅度摇动，直接造成换能器入水深度变化较大，引起测深误差较大，需暂停测深

作业，并按海上和内河船舶的抗风能力，分别给出了内陆水域和海域不同的回声线波形起伏限值。

7.4.8 本条为多波束测深系统的仪器设备安装、校准、精度检核和作业的基本规定。具体要求按行业标

准JTS 131执行。

7.4.11 卫星定位测深点位置的要求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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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要求主要是考虑国家标准GB 50026的内容，并根据国家标准GB 12327和行业标准JTS 131等

的有关规定而提出的，着重考虑了水深测量实际需要及目前卫星定位接收机现状。

2 在控制点上对流动站卫星定位接收机进行检验和比对时间的长短，以能判断接收机可稳定接收数

据并能测出（或解算出）坐标为原则。

3 由于接收机与测深仪是两种类型的仪器，即接收机用于点位测量，测深仪用于水深测量。两种仪

器采集到的数据进入计算机时，需保持同步。

8 工程物探

8.1 一般规定

8.1.1 由于探测对象具有多种物理性质，根据与相邻介质的不同物性差异、地形、地质条件选择两种或

两种以上有效的物探方法，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可以减少物探的多解性，取得好的物探效果，因此，宜

采用综合物探。

8.1.2 物探的计划编制通过搜集资料和现场踏勘，在掌握了场地的地形、地质和物性特征的基础上进行，

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方法选择、测网布置、工作量、投入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工期等。

资料解释是对物探异常的分析和判释，根据勘探目的，在既有地质资料基础上进行，包括必要的数

据处理、干扰异常剔除、形成异常的可能地质原因分析和地质体的形态特征判释。

8.1.3 物探是通过探测地质体的物理场的分布特征来推断工程地质条件，因此需要探测对象与相邻介质

存在物性差异，并且该物性差异能够被现有仪器设备探测识别。

8.1.5 由于物探测网的布置通常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故要求测网密度“保证异常的连续、完整、和便

于追踪”，并能适用于综合物探的开展。测线位置可根据地质任务、工作性质、勘查对象和地形地貌合

理选择：

1 避开地形及其它干扰的影响；

2 测线尽可能与已知地质、物探、钻探勘查剖面重合；

3 测线、测点号编排采用相同规律，点线号建议按线路前进方向、从左到右的顺序编排；测线方向

尽可能垂直于探测主要地质目标体的走向；

4 测线沿线路方向布置，根据异常情况合理布置横测线。

8.1.6 根据物探工作特点，参照工程测量标准及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对工程物探测点、测线测量及精

度作出规定。

8.1.7 为了获得优质的物探原始数据，本条规定了数据采集要求，实际工作中必须遵守。

8.1.8 本条规定了物探成果应包含的主要内容。

8.2 地质结构探测

8.2.1 本条列举了水下地质结构探测常用物探方法，具体实施时根据地质情况合理选择。

8.2.2 本条对采用水域地层剖面法探测地质结构做了规定。

1 进行地层分层探测，主测线与地质勘探线或其他物探方法的测线重合以便综合分析；进行地质构

造探测，主测线垂直于地质构造走向目的是为了在反射时间剖面图上取得最明显的异常反映；布置联络

测线的主要目的是进行面积勘探和提高成果精度。

2 采用浅地层剖面仪探测海底地质结构，一般以电声和电磁脉冲作为震源，主频一般为3.5kHz～

15kHz，探测地层厚度一般不超过30m；采用中地层剖面仪探测海底地质结构，以电火花作为震源，主频

一般为200Hz～5kHz，探测地层厚度一般不超过200m。

3 拖曳式声源和水听器阵应拖曳于船尾涡流区外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尾流和螺旋桨空化引起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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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水域多道地震勘探法采用多次覆盖方法,可以采用叠加等技术手段压制干扰，提高信噪比。覆盖

次数和采集道数有关，采集道数越多，可实现的叠加次数相应也越多，探测分辨率也得到了提高。

8.3 水下障碍物探测

8.3.1 本条列举了水下障碍物探测常用物探方法，具体实施时根据障碍物情况合理选择。

8.3.2～8.3.3条规定了海洋磁法数据采集要求，实际操作时应严格遵守。

8.4 水下管线探测

8.4.1 本条规定了水下管线探测采用方法，具体实施时根据管线情况合理选择。

8.4.2 本条规定了电磁感应法探测水下管线时的具体要求，具体实施时根据管线情况合理选择。

8.4.4 本条规定了侧扫声纳法和多波束数据采集要求，具体实施应严格执行。

9 不良地质条件勘察

9.1 一般规定

9.1.1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地质风险控制技术指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20年9月）规定，不

良地质条件是指工程建设中常见的不良地质作用、特殊性岩土及复杂地层结构。大连海域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重点关注的不良地质作用主要为岩溶；重点关注的特殊性岩土主要为软土、富水砂层、卵石地层及

风化岩与残积土；重点关注的复杂地层结构主要为复合地层。

不良地质条件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方案、工程安全、工程造价及建设工期等会产生重大

影响，同时不良地质条件随时空变化，伴随在工程建设和运营全过程中，因此，应对不良地质条件进行

针对性勘察工作，以达到聚焦具体工程风险、精准控制工程风险的目的。

9.2 岩溶

9.2.1 岩溶也称喀斯特，是指可溶性岩石在水的溶蚀作用下，产生的各种地质作用、形态和现象的总称，

可溶性岩石包括石灰岩、白云岩等。

大连市可溶岩广泛分布于沿海区域，已修建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岩溶埋藏条件大部分为覆盖型。岩

溶不良地质作用对工程建设的影响很大，是需要认真控制的主要地质风险因素。大连地铁5号线跨海段

积累了一定的城市轨道交通海域建设经验，并认识到加强岩溶地质勘察的重要性。

可溶岩基岩面起伏难以预测，基岩中发育溶洞裂隙，常规详细勘察工作完成后，无法确定隐伏溶洞

的具体位置，为了工程风险管控及避免影响工期。因此，施工阶段岩溶专项勘察应在专项设计及施工前

开展。

9.2.2 岩溶发育程度分级主要参考了现行国家标准GB/T 51238。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为线性交通工程，岩

溶发育对工程建设与运营安全维护影响大，本规程按不低于国标原则，结合工程实际情况从严考虑。

现行国家标准GB/T 51238条文说明还提供了单位涌水量的岩溶发育程度分级指标：大于1（L/m.s）

为岩溶强发育，0.1～1（L/m.s）为岩溶中等发育，小于0.1（L/m.s）为岩溶弱发育，但未提供单位涌

水量的测量标准。

9.2.3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勘察特点，本条对各设计阶段岩溶勘察要点作出了具体规定，具体实施时应针

对本条开展勘察工作。

实际工作中，当工程问题较复杂时，施工阶段钻探资料与初、详勘资料的整合分析，建设单位往往

要求掌握场地地质情况、技术力量较强的详勘单位来处理。同时由于岩溶发育的特殊性等因素影响，实

际工程中不同勘察单位、不同勘察阶段的勘察结果有可能出现认识上的差异。为了尽量减少协调处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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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保持技术标准的连续性，同时由于详勘单位最终为五方责任制的验收主体，避免责任的分歧，施工

阶段勘察宜由详勘单位实施。

9.2.4、9.2.5条规定了钻孔间距，海上现场作业条件极为复杂，很难准确进行钻孔间距定位，勘探点平

面布置可根据场地环境条件进行调整，并应实测孔口坐标。

图 2 双线暗挖隧道岩溶专项勘察探测孔布置示意图

图 3 单线暗挖隧道岩溶专项勘察探测孔布置示意图

9.2.6 管波探测法的工作方法，就是在施工钻孔中利用一种叫做“管波”的物理波作为探测物理场，探

测孔内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溶洞、溶蚀、裂隙、软弱夹层等不良地质体的孔中物探方法，是一种一发一收、

固定收发距离的单孔测试装置。岩溶发育地区，在施工勘察阶段，当采用大直径嵌岩桩时，管波探测法

可在桩位中的一个超前钻孔中开展工作，即可探明以钻孔为中心、半径为半波长范围内的溶洞、溶蚀裂

隙、软弱夹层等不良地质体的发育程度，探测半径可达2.0m。该方法可以探测桩位持力层完整性及岩溶

发育情况，有效规避桩底溶洞、半边嵌岩等地质风险，避免了“一孔之见”的问题。

9.2.7 海域岩溶区地下水活动、洞体稳定性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影响很大。进行勘察成果分析与评价时，

需阐明岩溶的空间分布、发育程度等情况，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估岩溶地下水、洞体稳定性的影响，

提示岩溶地质条件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

发育有岩溶的岩体属特殊围岩,在勘察阶段很难进行准确围岩分级。由于中等发育和强发育岩溶存

在，在实际施工时施工安全经常饱受考验和威胁,甚至留下运营安全隐患。划分岩溶围岩级别，特别在

隧道施工阶段对所揭露的岩溶岩体要有一个客观定量的分析或级别修正。

9.3 软土

9.3.1 海域软土普遍分布，软土地层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影响很大。进行勘察成果分析与评价时，需阐

明软土的空间分布、地下水水力联系等情况，应在此基础上分析和评估软土可能造成的工程风险。软土

的分类标准见表5所示。

表 5 软土的分类标准

土的名称 划分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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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 e≥1.5,IL>1
e—天然孔隙比

IL—液性指数

Wu—有机质含量

淤泥质土 1.5>e≥1.0,IL>1

泥炭 Wu>60%

泥炭质土 10%<Wu≤60%

9.3.2 软土的物理力学特性如下：

1 天然含水量大。软土液限一般在40%～60%，天然含水量大于35%，饱和度大于95%。软土的天然含

水量虽然大于液限，呈软塑或半流塑状态，但只要不被破坏扰动，仍可处于软塑状态，而一经扰动，土

的结构受到破坏，将立即变成流塑状态。

2 孔隙比大。软土的孔隙比大于1.0，一般介于1.0～2.0之间，最大可超过2.0，山区的软土可能还

要大些。

3 透水性差。软土的含水量虽然很高，但透水性能很差，特别是垂直向透水性更差，垂直向渗透系

数一般在i×（10
-6
～10

-8
）cm/s之间，属微透水或不透水层。一般砂层软土渗透性高于淤泥质软土，可

以通过降水工程改善其土层物理特性，有利于施工安全性。

4 高压缩性。软土属高压缩性土，压缩系数al—2一般大于0.5MPa
-1
，且其压缩变形大部分发生在垂直

压力为0.1MPa左右时。

5 触变性。软土经扰动由可塑状态转变为流动（流塑）状态的特性称为触变性。软土一经扰动，其

强度降低（但在静置一段时间后，土粒与水分子等重新排列，恢复絮凝结构，强度又可得到恢复）。

6 流变性（蠕变性）。软土在荷载长期作用下，压缩变形有随时间延长而增长的特性叫流变性。一

般流变速度很小，每年只移动几厘米，但持续时间很长，有的持续达数十年。在剪切力作用下，土体长

期出现缓慢的剪切变形，这对建筑物地基的沉降有较大影响。

7 不均匀性。由于沉积环境的变化，土质均匀性差。例如三角洲相、河漫滩相软土常夹有粉土或粉

砂薄层，具有明显的微层理构造，水平向渗透性常好于垂直向渗透性。湖泊相、沼泽相软土常在淤泥或

淤泥质土层中夹有厚度不等的泥炭或泥炭质土薄层或透镜体。作为建筑物地基极易产生不均匀沉降。

8 抗剪强度低。软土的抗剪强度很低。不排水剪切时，内摩擦内φ=0，黏聚力c一般小于20kPa，排

水固结条件下，φ=10°～15°，c=20kPa左右。当然抗剪强度的大小与施加荷载的速度和排水固结条件

有关。

9.3.5 软土对工程结构可能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1 由于软土强度较低，一般不宜直接作为建筑地基。

2 当软土为天然地基或软土地基处理不到位时，建筑物会有不均匀沉降、倾斜等风险。

3 软土地基上的隧道结构，在周边有工程施工扰动的情况下，可能出现隧道变形、沉降、隆起的风

险。

4 当地表堆载过大时，可能导致软土地基上的隧道结构发生椭变、开裂、渗漏等风险。

9.4 富水砂层

9.4.1 富水砂层是指富含地下水的粗砂、中砂、细砂、粉砂和砂质粉土地层。其中，以粉细砂为主的富

水砂层施工风险较大。

富水砂层的工程特性是砂层松散、地下水丰富、自稳性差、流动性强、震动条件下易液化，开挖过

程极易出现突水涌砂和坍塌。

9.4.4 富水砂层对工程结构可能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1 富水砂层尤其液化地层，衬砌有不均匀沉降和管片渗漏水可能性。

2 富水粉细砂层或者液化土层水位较高时，可能引发管片上浮。

3 砂层液化时，应分析液化工况下对隧道结构抗浮和土层强度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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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卵石地层

9.5.1 卵石地层是指在天然土层中，以卵石、砾石为主，含有砂土及少量粘性土的粗碎屑堆积物。天然

卵砾石层是由大小不一的颗粒所构成的。卵石地层具有砾石强度高、地层渗透性强、局部含有大粒径漂

石、石英长石等硬质矿物含量大等特点。卵石勘探应考虑下列问题：

1 卵石地层常规钻探工艺取芯率不高，导致取出的岩芯代表性不强，容易漏失砂层及漂石透镜体等

关键地层。因此建议选取先进的钻探工艺和护壁工艺，以提高取芯率。

2 大连地域的海域勘察多以钻探船为主，受作业条件限制，现场直接剪切试验及载荷试验无法实施，

因此原位测试应以圆锥动力触探试验及波速测试为主。若暗挖隧道穿越卵石地层，应通过颗粒分析查明

卵石的级配组成，通过卵石点荷载试验查明卵石强度。

9.5.4 卵石地层对工程结构可能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1 由于卵砾石地层具有粒径大、渗透性强、孔隙大且联通等工程特点。卵砾石层颗粒之间一般无胶

结、无粘结力，结构相对松散，颗粒大小不同，大颗粒卵石对围岩稳定性影响很大，是一种典型的力学

结构不稳定地层。由于地层渗透性大，无法平衡地层压力，水稻施工及桩基施工时存在泥浆严重渗漏的

风险，严重时会出现涌水、坍塌、塌孔、地面沉降等风险。

2 卵砾石地层中的卵砾石具有强度高、硬度大、耐磨性好等特点。当卵石粒径大且强度较高时，既

难以破碎又无法直接取出，导致施工难度增加，机具磨损严重，更换频繁，而且可能会出现机具损毁的

施工风险。

4 卵砾石地层具有粒径大、密实度高、硬度高等工程特性，在此类地层中施工桩基时，很难控制桩

的垂直度。混凝土灌注过程中孔壁易坍塌，由于卵砾石地层颗粒之间的孔隙大且连通、渗透性强，一旦

发生渗漏，地下水迅速补给，给工程施工带来比较大的风险和隐患。

9.6 风化岩与残积土

9.6.1 风化岩是指岩石在风化营力等作用下，使其结构、成分、性质产生不同程度变异的岩石。岩石已

完成风化而未经搬运的称为残积土。风化地层特征如下:

1 残积层、全风化层塑性指数低，遇水崩解。

2 强、中风化层渗透系数大，容易具承压性。

3 残积层、全风化层、强风化层往往有风化核(孤石)存在。

9.6.4 风化岩及残积土对工程结构可能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1 结构设计应分析地下水对结构的渗透作用，判断结构渗漏的可能性。

2 风化岩渗透系数大，容易具承压性，对主体结构防水体系影响较大，主体结构施工过程导致结构

发生上浮或不均匀沉降变化。

3 残积层、全风化层、强风化层往往有风化核(孤石)及风化夹层，对施工影响较大。

9.7 复合地层

9.7.1 复合地层是指在地下隧道工程开挖断面范围内和开挖延伸方向上，由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地层组

成，且这些地层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特征相差悬殊，不同地层的变化可能很突然，不经过任何过渡

阶段。复合地层的组合方式多样，典型地层组合形式包括：

1 隧道开挖面上部为软土、粉土、富水砂层等相对软弱地层，下部为坚硬岩石地层。

2 隧道开挖面上部为工程性质较好的粘性土层下部为富承压水的砂卵石土层。

3 隧道开挖面地层为软硬相间地层，或隧道掘进方向上，掌子面岩性由硬变软或由软变硬，或者水

文地质条件突变。

9.7.5 复合地层对工程结构可能产生以下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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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填土、软土、富水砂层等软弱松散地层中的隧道，建成后可能发生隧道结构下沉、边墙内敛、

开裂、漏水等风险。

2 隧道位于软硬复合地层、尤其是开挖面地层力学性质差异较大、不均匀性突出时，隧道易发生过

大不均匀沉降、结构不均匀变形、开裂等风险。

3 隧道位于高承压性地下水、复杂岩溶水、断裂构造水中时，主体结构可能存在发生破坏渗漏的风

险。

4 岩性交界部位，易形成地下水通道，若防水措施不到位，造成隧道漏水。

10 钻探与取样

10.2 钻探

10.2.1 海域钻探可能会遇到较多的孔内事故或安全隐患，根据多年海域勘察经验，为保证孔内事故及

时、安全处理，海域钻探设备的功率一般不小于陆地同样钻探条件的1.5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

选择功率较大的设备。

10.2.3 对本条第c、e款分别作以下说明：

第c款，海域钻探作业过程中，采用多方向锚调整锚绳的松紧度，有利于浮动平台的稳定。

第e款，使用卫星定位系统进行勘探平台定位，方便、快捷、效率高，已广泛在工程领域使用，定

位精度也能满足海域勘察要求。

10.2.4 钻进过程中，钻探船舶会随着潮汐和风浪而上下浮动，所以水深和孔深要经常校核。通常的做

法是，通过插打在海床底部的固定套管来进行校核，并且每一回次均需校核；实际工作中，将外层套管

一次性插打到足够的深度或较好持力层，有利于防止套管下沉。施钻过程中留意固定套管是否下沉并经

常核查，以防参照点位移而导致对水深的误判。

10.2.10 地质钻孔很可能形成渗漏通道，应对钻孔进行封孔处理，以避免给后续施工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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